
契約條款附件一

組別 項次 品名

1 呼氣酒精分析儀【訂購數量限1台(含)以上，20台(含)以下】

2 呼氣酒精分析儀【訂購數量限21台(含)以上，100台(含)以下】

1
智慧型呼氣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1台(含)以上，50台(含)以

下】

2
智慧型呼氣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51台(含)以上，300台(含)

以下】

3 微電腦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1台(含)以上，50台(含)以下】

4
微電腦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51台(含)以上，300台(含)以

下】

5
多功能呼氣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1台(含)以上，50台(含)以

下】

6
多功能呼氣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51台(含)以上，300台(含)

以下】

7
整合式多功能呼氣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1台(含)以上，50台

(含)以下】

8
整合式多功能呼氣酒精測試器【訂購數量限51台(含)以上，300

台(含)以下】

1
多功能快速酒精檢知器【訂購數量限1支(含)以上，50支(含)以

下】

2
多功能快速酒精檢知器【訂購數量限51支(含)以上，300支(含)

以下】廢標

3 快速酒精檢知器【訂購數量限1支(含)以上，50支(含)以下】

4 快速酒精檢知器【訂購數量限51支(含)以上，300支(含)以下】

5
加長型多功能快速酒精檢知器【訂購數量限1支(含)以上，50支

(含)以下】

6
加長型多功能快速酒精檢知器【訂購數量限51支(含)以上，300

支(含)以下】

招標案號:LP5-114032

警用應勤裝備採購品項及各項訂購數量級距表

第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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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

呼氣酒精

測試器

第3組

酒精檢知

器

第 1 頁，共 2 頁



契約條款附件一

組別 項次 品名

1
固定式雷達測速數位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套(含)以上，5套

(含)以下】

2
固定式雷達測速數位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6套(含)以上，20套

(含)以下】

3
數位式(固定/移動)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套(含)以

上，5套(含)以下】

4
數位式(固定/移動)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6套(含)以

上，20套(含)以下】

5
國際認證型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套(含)以上，5套

(含)以下】

6
國際認證型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6套(含)以上，20套

(含)以下】

7
手提式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套(含)以上，5套(含)

以下】

8
手提式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6套(含)以上，20套(含)

以下】

9
高畫質手提式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套(含)以上，5

套(含)以下】

10
高畫質手提式雷達測速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6套(含)以上，20

套(含)以下】

1
非線圈式闖紅燈暨測速(雷達)數位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套

(含)以上，5套(含)以下】

2
非線圈式闖紅燈暨測速(雷達)數位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6套

(含)以上，20套(含)以下】

3
高精度非線圈式闖紅燈暨測速(雷達)數位照相設備【訂購數量

限1套(含)以上，5套(含)以下】

4
高精度非線圈式闖紅燈暨測速(雷達)數位照相設備【訂購數量

限6套(含)以上，20套(含)以下】

1
手持式雷射測速錄影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台(含)以上，15台

(含)以下】

2
手持式雷射測速錄影照相設備【訂購數量限16台(含)以上，30

台(含)以下】

1 活動地秤設備【訂購數量限1套(含)以上，5套(含)以下】

2 活動地秤設備【訂購數量限6套(含)以上，12套(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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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組

非線圈式

闖紅燈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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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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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組呼氣酒精分析儀 

第 1~2項:呼氣酒精分析儀 
壹、酒精分析儀主機構造 :  

一、呼氣酒精分析儀主機上需標明廠牌、型號、器號、量測單位及感測元件。 

二、儀器本身應包覆外殼設計，各種功能開關應撥動靈巧，安裝牢固且對位正確。 

三、呼氣酒精分析儀應內建顯示幕背光，其面板外殼應無影響工作性能及讀數等之機械損

傷，中文操作介面方便操作。 

四、呼氣酒精分析儀應具有自動歸零或在每次量測開始時查核歸零之裝置。 

五、儀器量測結果應以數字顯示，刻度至少至小數點後第 2 位，量測單位名稱及其符號應

予標明。 

六、可移除且可簡易替換式吹嘴設計，確保受測者與儀器的接觸乾淨且衛生。 

七、可搭配熱感式或點陣式印表機。 

八、使用硬殼攜行箱，含酒精分析儀、印表機及電池。 

貳、功能要求 : 

一、呼氣酒精分析儀應具能自動歸零或在每次量測開始時查核歸零之裝置。 

二、每一次施測時，應具有測試口腔內酒精濃度之功能，且若檢測到口腔內酒精濃度，應

有顯示功能及警示聲並且列印結果。 

三、呼氣酒精分析儀量測範圍為每公升 0.00 毫克(MG/L)至 2.00 毫克(MG/L)，準確度應符合

中華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規

範並需取得呼氣酒精分析儀檢定合格證書。 

四、凡電壓不足、吹氣不足、口腔酒精(無數值)或測試不成功，顯示幕均應有警示功能，

並應具有能針對呼氣樣本全程監控測試及分析之功能。 

五、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合格達有效期應自動停機，期間不受使用次數限制。 

六、具有電力顯示功能。 

七、具有顯示中文拒測列印功能。 

八、型號、序號、案號、日期、歸零時間、測試時間、歸零值、溫度、測試值、牌照欄位、

駕駛人欄位、操作者欄位等測試資料，均應存入記憶供追溯。 

九、具有儲存及列印歷史紀錄之功能。 

十、呼氣酒精分析儀應在啟動之後 15 分鐘內達到量測模式或 5 分鐘內從待機模式轉變成量

測模式。 

十一、儀器每開始施測即產生案號，並紀錄，不因施測過程中斷而導致該筆案號消失。 

十二、呼氣採樣應有聲響告知或具聲響差異可判別。 

十三、呼氣不足或測試不成功之態樣連續達 3 次，應自動產生紀錄與案號，並可列印『測

試失敗』。 

十四、檢測完成或失敗後，至儀器可再施測時間應少於 1 分鐘。 

參、系統規格 : 

一、顯示幕能自動顯示以毫克/公升為單位之個位數一位及小數點後兩位數；做計量測試或

校正時，應可顯示讀數至小數點第三位（0.000）。 

二、以內建電池供電或可連接 110VAC 電源及車上 12VDC 點煙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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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少可記憶 2000 組測試記錄，並有 USB 或 RS232 介面可傳輸記憶資料。 

四、檢定合格後達一年應自動停機，應於校正後恢復正常操作功能。 

五、應提供保護攜行箱 1 個。 

六、可事先設定列印張數(如：每次測試完成可自動列印 3 張）。 

七、具有按鈕複印功能。 

八、中文捲軸式列表機列印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型號 

（二）合格證號 

（三）序號 

（四）案號 

（五）日期（年-月-日） 

（六）溫度 

（七）測試時間 

（八）分析值  MG /L 

（九）被測人 

（十）牌照 

（十一）操作者 

（十二）地點欄位 

肆、組件 : 每臺呼氣酒精分析儀應附下列配備 

一、保護攜行箱 1 個。 

二、吹嘴 1000 支（外以可拋塑膠袋包裝）。 

三、充電器 1 個。 

四、紙捲 50 捲。 

五、中文操作手冊 1 本。 

伍、附則(其他規範) : 

一、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

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含肆、組件全部）送達臺灣銀行

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廠

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標

樣機型號等文字，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產

品廠牌、型號相同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分析儀主機板及紅外線式取樣總承進口報單(不得為大陸地區

進口)。 

三、得標廠商所交貨之呼氣酒精分析儀，每台均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呼氣酒精

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每臺均需檢附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

用由廠商負擔），否則不予驗收。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

格證書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告代替。 

四、呼氣酒精分析儀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保固期限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

無償換修，保固期間內設備皆由得標廠商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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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得標廠商交貨時，應檢附 : 

1.原廠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 

2.海關進口證明書（如為進口品）；否則不予驗收。 

3.分析儀主機板及紅外線式取樣總承產地切結書(切結非大陸地區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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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組呼氣酒精測試器 

第 1~2項:智慧型呼氣酒精測試器 

壹、酒精測試器主機構造要求： 

一、 酒測器應於本體註明廠牌、型號、設備編號。 

二、 酒測器外觀應無影響使用工作性能及讀數之機械損傷。各種功能開關應撥動、觸控靈巧、

安裝牢固且對位正確。 

三、 酒測器量測範圍至少為 0.00mg/L至 2.00mg/L，於量測範圍間正常操作時，刻度至少可讀

至 0.01mg/L；但在維護模式時，應可分辨至 0.001mg/L。 

量測模式顯示數值為個位數一位及小數點兩位。 

維護模式顯示數值為個位數一位及小數點三位。 

四、 酒測器應具有自動歸零或在每次量測開始時查核歸零之裝置，並顯示歸零結果於顯示幕

上。 

五、 酒測器應具有吹氣流量不足之顯示及警示聲響等功能。 

六、 中文列印資料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儀器型號、檢定合格單號、儀器序號、感測元件器號、

日期（年/月/日）、案號、歸零資料、測定值、時間(時/分)、被測人、施測人、地點、

牌照及使用單位名稱。 

貳、功能要求 : 

一、 酒測器操作簡易便捷，開機自我檢測歸零後，無須操作任何按鍵即可施測。 

二、 酒測器採用中文功能選單便於使用者操作使用，取樣及分析濃度均在同一顯示幕上以中文

顯示；分析結果顯示後，可立即自動執行列印功能。 

三、 酒測器偵測到異常等狀況時，可立即顯示錯誤訊息於主機顯示幕。 

四、 被測人吹氣時及酒測器分析酒精濃度時，酒測器以顯示幕顯示及聲響辨識模式顯示目前吹

測情形。吹氣失敗不列入案號，可迅速回復至吹測模式。除完成檢測進入分析模式時，

其餘操作模式下均可執行關機動作，不因使用人員操作不慎而列入案號。酒測器於吹氣

時，應具有即時顯示吹氣圖示，便於施測人員檢視吹測情形。 

五、 酒測器操控按鈕與顯示幕應一體成型，不得為外接式，操控按鈕應具背光功能，便於施測

人了解施測情形及操作酒測器功能。 

六、 酒測器顯示幕採用 2吋(含)以上高亮度彩色螢幕，以利日、夜間使用均能清楚辨識顯示幕

內容。 

七、 酒測器可以不接印表機，直接單獨施測，方便彈性應用;酒測器在連接印表機時可依據需

求列印歷史記錄內資料，列印單據內容均符合第一條第六項次之要求，且可依使用者需

求單筆多次列印。 

八、 酒測器主機調閱歷史記錄時，可手動輸入指定案號快速調閱並列印資料。 

九、 酒測器與印表機內建無線發射接收模組，使用熱感式印表機。無線傳輸距離至少可達 5

公尺(含)以上。 

十、 酒測器主機使用可充式鋰電池，減少更換電池及鹼性電池漏液情形。螢幕具有電量顯示功

能，以便於員警了解儀器電力使用情形。 

十一、 酒測器主機及專用印表機充電器使用同一充電器，增加使用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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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酒測器主機應有自動採樣分析功能，尚有手動取樣測試功能。 

十三、 酒測器主機具有「酒測程序告知」(如檢測有讀值時，可預告相關權利及罰則)，依據現

行法規(2022.03 公告之版本)製作。 

十四、 酒測器具顯示中文拒絕酒測字樣，列印前應具「請確認」之功能，再行列印「拒絕酒測」

功能。 

十五、 酒測器感測元件為電化學式。 

十六、 酒測器於一年檢定到期及測試 1000 次即自動停機，待校正檢定後才恢復正常使用之功

能。 

十七、 酒測器應於到期日前，於顯示幕提醒使用者該設備應進行檢驗，且具有到期日鎖機功能。 

十八、 酒測器主機或吹嘴具有防止被測人在吹氣時以吸氣方式規避受測之功能。 

十九、 酒測器主機可顯示不同酒測值濃度功能： 

（一） 綠色(0.17mg/L以下) 

（二） 黃色(0.18~0.24mg/L) 

（三） 紅色(0.25mg/L 以上及拒絕酒測)顯示檢測結果。 

（四） 酒精濃度值達 0.25mg/L以上具長音警示聲響，快速辨識受測情形。 

二十、 酒測器主機具有資料下載之功能。 

參、組件 :  

一、 酒測器主機 1台 

二、 熱感式印表機 1台 

三、 保護攜行箱 1組 

四、 吹嘴 1000支 

五、 紙卷 50捲  

六、 110伏特酒測器主機及印表機充電器 1組(共用) 

七、 12伏特酒測器主機及印表機汽車電源轉換器 1組(共用) 

八、 中文操作手冊 1本。 

肆、附則(其他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並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含参、組件全部）送達臺灣銀行採

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廠商

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標樣機

型號等文字，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產品廠

牌、型號相同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進口報單(不得為

大陸地區進口)。 

三、 得標廠商所交貨之酒精測定器，每台均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及

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每臺均需檢附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由廠商負擔）。 

四、 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

測試報告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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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得標廠商交貨時，應檢附: 

➢ 原廠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 

➢ 海關進口證明書（如為進口品）；否則不予驗收。 

➢ 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切結書(切結非大陸地區進口)。 

六、 測定器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保固期限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修，

保固期間內設備皆由得標廠商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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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項:微電腦酒精測試器 
壹、酒精測定器主機構造 : 

    一、器材應在本體及感測器上標明廠牌、型號及序號。 

    二、器材面版外殼應無影響工作性能及讀數等之機械損傷，各種功能開關應撥動靈巧，安裝牢

固且對位正確。 

     三、量測結果應自動以毫克/公升為單位之個位數一位及小數點兩位數之顯示方式於顯示幕中

讀出。 

    四、應具能自動歸零或在每次量測開始時查核歸零之裝置。 

    五、量測範圍至少為每公升 0.00毫克至 2.00毫克，於量測範圍間正常操作時，刻度至少可讀

至每公升 0.01毫克，但在做計量測試或手動校正時應可分辨至每公升 0.001毫克。 

    六、中文列印資料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 

➢ 儀器型號 

➢ 序號 

➢ 檢定合格證號 

➢ 案號 

➢ 日期（年/月/日） 

➢ 歸零資料 

➢ 測定值 

➢ 測定時間 

➢ 牌照 

➢ 地點 

➢ 施測者 

➢ 受測人 

    七、具電壓不足、吹氣流量不足之顯示及警示聲功能。 

    八、具一年檢定到期及測試 1000次即自動停機之功能，待校正檢定後才恢復正常使用之功能。  

貳、功能要求 : 

一、 操作簡易便捷;電源開啟後，測試、取樣及分析完成後，即可執行列印功能，操作過程及

測試結果均在同一顯示幕顯示。 

二、 受測者在〝吹氣〞時及酒測器主機在〝分析〞酒精濃度時，均有標示顯示受測狀況。 

三、 測試完成應可列印測試結果，歸零後即可繼續下一次測試。 

四、 分析器控制鈕與顯示幕一體成型，不得為外接式，方便受測者直接了解施測狀況及操作。 

五、 酒測器主機可以不接印表機，直接單獨施測，方便彈性應用;酒測器主機連接印表機時可

列印或顯示最後一筆施測資料。 

六、 使用點矩陣式印表機或熱感式印表機，並需附充電器。 

七、 酒測器主機使用 (AA)鹼性電池或 9伏特鹼性電池或充電式電池。 

八、 吹嘴出氣口不得外露，以防止吹氣時因人為干擾或受堵塞而影響測試值。 

九、 應有吹嘴自動或手動去除功能，以避免操作人員接觸使用過的吹嘴，以確保操作衛生。 

十、 吹嘴或分析器具防止被測者在吹氣時以吸氣逃避受測之功能。 

十一、 可列印顯示中文”拒測”字樣及時間，供當事者簽字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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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分析器應有手動取樣之功能。 

十三、 酒測器之感測元件為電化學式，自開機、自我測試、至開始施測，迅速完成。 

十四、 使用保護攜行箱，含酒精測定器、印表機及電池，重量為 4公斤以下。 

參、組件 : 每台酒精測定器應附 

一、 充電器 1個。 

二、 汽車電源轉換器 1 個。 

三、 保護攜行箱 1個。 

四、 吹嘴 1000支。 

五、 紙捲 50捲。 

肆、附則(其他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

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含參、組件全部）送達臺灣銀行

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

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

標樣機型號等文字，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

產品廠牌、型號相同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進口報單(不得為

大陸地區進口)。     

三、 得標廠商所交貨之酒精測定器，每台均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呼氣酒精測試器

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每臺均需檢附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由廠商

負擔） 

四、 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

測試報告代替。 

五、 得標廠商交貨時，應檢附: 

➢ 原廠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 

➢ 海關進口證明書（如為進口品）；否則不予驗收。 

➢ 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切結書(切結非大陸地區進口)。 

六、 測定器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保固期限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修，

保固期間內設備皆由得標廠商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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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項:多功能呼氣酒精測試器 
壹、酒精測定器主機構造 : 

一、 測定器應在本體上標明廠牌、型號及序號。 

二、 測定器面版外殼應無影響工作性能及讀數等之機械損傷，各種功能開關應撥動靈巧，安裝

牢固且對位正確。 

三、 量測結果應自動以毫克/公升為單位之個位數一位及小數點兩位數之顯示方式於顯示幕中

讀出。 

四、 測定器應具能自動歸零或在每次量測開始時查核歸零之裝置，並顯示歸零結果於顯示幕

上。 

五、 量測範圍至少為每公升 0.00毫克至 2.00毫克，於量測範圍間正常操作時，刻度至少可讀

至每公升 0.01毫克，但在做計量測試或手動校正時應可分辨至每公升 0.001毫克。 

六、 中文列印資料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儀器型號、檢定合格單號、儀器序號、感測元件器號、

日期（年/月/日）、案號、歸零資料、測定值、時間(時/分)、被測人、施測人、地點、牌

照及使用單位名稱。 

七、 測定器具有電壓不足、吹氣流量不足之顯示或警示聲響等功能。 

八、 測定器於一年檢定到期及測試 1000次即自動停機，待校正檢定後才恢復正常使用之功能。 

貳、功能要求 : 

一、  測定器操作簡易便捷，具有中文功能選單;電源開啟後，測試、取樣及分析完成後，即可

執行列印功能，操作過程及測試結果均在同一顯示幕以中文顯示。 

二、 被測人在吹氣時及酒精測定器在分析酒精濃度時，分析器具有以顯示幕顯示或呼氣燈號顯

示或聲響辨識模式顯示偵測狀況。 

三、 測定器在測試完成後應可自動或手動列印測試結果。 

四、 測定器控制鈕與顯示幕應一體成型，不得為外接式，方便施測人直接了解施測狀況及操

作，具有中文操作介面。 

五、 測定器可以不接印表機，直接單獨施測，方便彈性應用;測定器在連接印表機時可列印或

顯示最後一筆施測資料。 

六、 測定器及印表機須內建具有無線發射器及接收器，可選擇使用熱感式印表機，具有無線傳

輸列印功能，傳輸距離至少可達 5公尺 (含)以上。 

七、 測定器可依現場操作人員需求，於現場直接調閱歷史紀錄，並進行列印，列印內容詳如本

項規範第壹條、第六項，設備無須送回原廠進行資料調閱。 

八、 測定器使用 AA鹼性電池或可充電式電池。 

九、 測定器應有自動取樣功能外，尚有手動取樣測試之功能。 

十、 測定器具有顯示中文拒測字樣功能。 

十一、 測定器感測元件為電化學式。 

十二、 測定器可儲存至少 1000筆測試結果。 

十三、 測定器可視需要選擇單張或多張列印張數。 

十四、 測定器或吹嘴具有防止被測人在吹氣時以吸氣逃避受測之功能。 

十五、 測定器具有操作按鈕。 

十六、 測定器具有資料下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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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組件 : 每台酒精測定器應附 

一、 測定器 1台。 

二、 印表機 1台。 

三、 保護攜行箱 1個。 

四、 吹嘴 1000支。 

五、 紙卷 50捲。 

六、 110伏特充電器 1個。 

七、 12伏特汽車電源轉換器 1個。 

八、 中文操作手冊 1本。 

肆、附則(其他規範) : 

    一、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並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含参、組件全部）送達臺灣銀行採

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廠

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標

樣機型號等文字，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產

品廠牌、型號相同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進口報單(不得為大

陸地區進口)。 

    三、得標廠商所交貨之酒精測定器，每台均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及

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每臺均需檢附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由廠商負

擔）。 

    四、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

測試報告代替。 

    五、得標廠商交貨時，應檢附: 

➢ 原廠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 

➢ 海關進口證明書（如為進口品）；否則不予驗收。 

➢ 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切結書(切結非大陸地區進口)。 

    六、測定器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保固期限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修，

保固期間內設備皆由得標廠商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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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項:整合式多功能呼氣酒精測試器 

壹、酒精測試器主機構造 :  

一、 測試器須在主機本體上標明廠牌、型號及序號。  

二、 測試器面版外殼須無影響工作性能及讀數等之機械損傷，各種功能開關應撥動靈巧，安裝

牢固且對位正確。  

三、 量測結果應自動以毫克/公升為單位之個位數一位及小數點兩位數之顯示方式於顯示幕中

讀出。  

四、 測試器須具自動歸零或在每次量測開始時查核歸零之裝置。  

五、 量測範圍至少為每公升 0.00 毫克至 2.00 毫克，於量測範圍間正常操作時，刻度至少可

讀至每公升 0.01 毫克，但在做計量測試或手動校正時應可分辨至每公升 0.001 毫克。  

六、 中文列印資料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儀器型號、檢定合格單號、儀器器號、感測元件器號、

案號、日期（年/月/日）、時間(時/分)、歸零資料、測定值、被測人、施測人、 牌照、

地點欄及使用單位名稱。  

七、 測試器具有電壓不足、吹氣流量不足之顯示或警示聲響等功能。 

八、 測試器於一年檢定到期及測試 1000 次即自動停機，待校正檢定後才恢復正常使用之功

能。 

貳、功能要求 :  

一、 測試器操作簡易便捷，具有中文功能選單;電源開啟後，自我檢測歸零後，不須任何操作，

直接進入吹測模式，即可執行吹氣及列印；操作過程及測試結果均在同一顯示幕以中文顯

示(含測試案號)。吹氣完成歸零後，可直接進行下一筆測試。 

二、 每次開機時，螢幕應可顯示儀器剩餘使用次數以及儀器校正日期，以便於使用人員掌握儀

器使用狀況。 

三、 被測人在吹氣時及酒精測試器在分析酒精濃度時，分析器具有以顯示幕顯示或燈號顯示或

聲響辨識模式顯示偵測狀況。吹氣失敗不列入案號，可迅速回復至吹測模式。任何操作模

式下均可執行關機動作，不因使用人員操作不慎而列入案號。在分析酒精濃度時，不受關

機動作影響。 

四、 測試器主機與顯示幕及印表機應一體成型，不得為外接式，方便施測人員直接了解施測狀

況及操作，並具有中文操作介面及採用高亮度彩色螢幕，日、夜間使用均能清楚辨識螢幕

內容。  

五、 測試器測試完成後，具有選擇是否列印的功能並可依實際需求設定列印張數。 

六、 測試器可依操作人員需求，於現場直接調閱歷史紀錄，並進行列印，列印內容詳如本項規

範第壹項、第六條所示列印資料內容，設備無須送回原廠進行資料調閱。 

七、 測試器應有自動取樣功能外，尚有手動取樣功能。 

八、 測試器應具有測試口腔內酒精濃度之功能，每次吹測時，若檢測到口腔內酒精濃度，應有

顯示或警示功能。 

九、 測試器具有顯示中文”拒絕酒測”(或拒測)字樣及列印”拒絕酒測”(或拒測)功能。  

十、 測試器感測元件為電化學式。  

十一、 測試器可儲存至少 1000 筆測試結果。  

十二、 測試器或吹嘴須具有防止被測人在吹氣時以吸氣逃避受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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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測試器具有高亮度彩色螢幕，可顯示不同酒測值濃度功能: 

（一） 綠色字體 0.17mg/L(含)以下 

（二） 黃色字體 0.18-0.24(含)mg/L 

（三） 紅色字體 0.25mg/L(含)以上及拒絕酒測以利人員檢測時快速判斷受測者酒精濃度。 

十四、測試器具有資料下載功能，可輸出報表資料以利人員控管使用情形。 

十五、測試器使用充電式鋰電池，螢幕具有電量顯示功能，以便於員警了解儀器電力使用情形。 

十六、需檢附車用充電器及交流電充電器(交流電轉直流電)，方便員警隨時進行充電。  

十七、測試器應具有語音功能，播報內容包括:請吹氣、謝謝您的配合、對不起、您喝酒了。 

十八、測試器須內建熱感式印表機，為一體成形式設計，並具有紙張偵測，顯示無紙功能。可

容納紙捲長度 9公尺(含)以上 

十九、測試器應具有 2.5 英吋以上中文彩色顯示觸控螢幕，可輸入數字及中文字樣。 

二十、測試器具有自動關機功能，可自行設定自動關機時間。 

二十一、儀器重量(含測試器、印表機、保護攜行箱)1.5公斤(含)以下 

參、組件 :  

一、 測試器 1 台(內建熱感式印表機)。  

二、 保護攜行箱 1 個(具有強力磁鐵吸附功能)。  

三、 吹嘴 1000支。  

四、 紙卷 50捲。  

五、 110 伏特充電器 1 個(交流電轉直流電)。  

六、 12 伏特汽車電源轉換器 1 個 

七、 中文操作手冊 1 本。  

肆、附則(其他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並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含参、組件全部）送達臺灣銀行採

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廠

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標

樣機型號等文字，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產

品廠牌、型號相同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進口報單(不得為

大陸地區進口)。   

三、 得標廠商所交貨之酒精測定器，每台均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及

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每臺均需檢附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由廠商負

擔）。 

四、 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

報告代替。 

五、 得標廠商交貨時，應檢附: 

➢ 原廠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 

➢ 海關進口證明書（如為進口品）；否則不予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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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測器主機板及電子化學感應器(Fuel Cell)切結書(切結非大陸地區進口)。 

六、 測試器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保固期限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修， 

        保固期間內設備皆由得標廠商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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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組酒精檢知器 

第 1~2項:多功能快速酒精檢知器 
壹、主要功能及規格 : 

一、 感測元件：電化學式(Fuel Cell)。 

二、 操作簡易，反應快速，開機後 5秒（含）以內完成自我測試、歸零後即可檢測。採樣完成

後，3秒內可立即顯示結果。 

三、 不需使用吹嘴，免吹氣，啟動設備後進行抽氣採樣，具有顯示檢測結果之功能，抽氣時間

可設定秒數或以手動控制抽氣。 

四、 儀器可由顯示幕顯示圖形或數字判讀測試結果並具有警示燈或語音或震動提示功能，以確

實提高執勤效率。 

五、 具省電模式：待機未使用時，在 5分鐘（含）以內會自動切斷電源。 

六、 具電力指示：在顯示幕上以燈號或圖樣顯示。 

七、 儀器具有快速酒精檢知器、指揮棒、手電筒之多功能。 

八、 儀器設備總長為 30〜40cm，以利員警同仁放置機車置物箱。指揮棒燈體長度不得少於

10cm，直徑不得大於 6cm。 

九、 儀器設備重量不得大於 600公克。 

十、 儀器具有手電筒白光照明，方便夜間操作使用。 

十一、儀器具有紅光指揮棒功能，可選擇閃爍或恆亮。 

十二、使用可充電式電池，亦可使用 12伏特汽車電源轉換器。 

十三、配件：充電器 1組、掛繩 1條、中文操作說明、保護用攜行袋。 

貳、其他規範 : 

一、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並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

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

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字，投

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產品廠牌、型號相同

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得標廠商於交貨時檢附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如

產品為國外進口時，則需另檢附海關進口報單；否則不予驗收。 

三、保固期限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期間非人為因素損壞或故障免費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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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項:快速酒精檢知器 
壹、主要功能及規格 : 

一、感測元件：電化學式(Fuel Cell)。 

二、操作簡易，反應快速，開機後 10秒（含）以內完成自我測試 。 

三、取樣後，10秒（含）以內可由提示燈號或警示聲音判讀測試結果，以確實提高執勤效率。 

四、具省電模式：待機未使用時，在 3分鐘（含）以內會自動切斷電源。 

五、低電力時，須有顏色燈號顯示或警示聲音提示。 

六、本案設備至少要有 2種（含）以上不同顏色燈號顯示檢測結果。 

七、操作模式：待機狀態時，由執勤員警啟動測試鈕收集受測者呼氣樣本自動檢測或由受測者

自行吹氣檢測。 

八、使用 AA鹼性電池或充電式電池，以利執勤員警勤務使用。 

九、配件： 

1. 電池 1組(AA鹼性電池或充電式電池)。 

2. 保護用攜行袋。 

3. 中文手冊。 

貳、其他規範 : 

一、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並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

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

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字，投

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產品廠牌、型號相同

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得標廠商於交貨時檢附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如

產品為國外進口時，則需另檢附海關進口報單;否則不予驗收。 

三、保固期限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期間非人為因素損壞或故障免費維修或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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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項:加長型多功能快速酒精檢知器 

壹、 主要功能及規格 : 

一、操作簡易，反應快速，開機後 5秒（含）以內完成自我測試、歸零後即可檢測。 

二、不需使用吹嘴，免吹氣，啟動測試鍵後儀器自動連續抽氣採樣，具有語音提示功能。抽氣

時間可設定秒數亦可以手動控制抽氣時間，最短 2秒可完成採樣分析。 

三、感測元件：電化學式(Fuel Cell) 。 

四、儀器具有顯示幕可顯示酒精濃度圖形、數字、有無酒精等判讀測試結果，並且同時具有警

示燈及語音警示功能，以確實提高辨識效率。  

五、儀器應具有語音功能，播報內容包括:請吹氣、謝謝您的配合、對不起、您喝酒了。 

六、具省電模式：待機未使用時，在 5分鐘（+10%）以內會自動切斷電源。 

七、具電力指示：在顯示幕上以燈號或圖樣顯示。 

八、儀器具有 3種（含）以上不同顏色以圖形或數字顯示檢測結果，如下： 

1.微量酒精顯示(綠色)。 

2.中量酒精顯示(黃色)。 

3.高量酒精顯示(紅色)。 

4.本項須檢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代驗之工業技術研究院或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

證中心的測試報告，供驗收時審查 。 

九、儀器具有設定酒精濃度偵測範圍時以數字顯示設定功能，可分別設定微量酒精、高量酒精

顯示濃度範圍。 

十、儀器具有快速酒精檢知器、指揮棒、手電筒之功能 ，可減少員警攜帶物品。 

十一、儀器設備總長度不得超過 40cm，以利使用人員放置機車置物箱。指揮棒燈體長度不得  

      少於 18cm，指揮棒燈體直徑 3.5cm(±0.5cm) 。 

十二、儀器設備重量不得大於 350公克。 

十三、儀器具有手電筒 LED 白光照明及指揮棒暴閃功能，可同時使用手電筒 LED 白光照明及  

      指揮棒暴閃功能，方便照明操作使用。 

十四、儀器具有高亮度 LED紅光指揮棒功能，可選擇 LED閃爍或恆亮。 

十五、使用可充電式電池，直流電壓，可使用車用點煙座充電，交貨時檢附充電器。 

十六、配件：充電器 1組、車用點煙座充電座 1組、掛繩 1條、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保護用  

            攜行袋 1 組、可旋轉式腰掛套 1組。 

貳、其他規範 : 

一、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時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如為外文須翻譯為中文），並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提供完整樣機 1組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

查（有疑義時可供實機測試，測試結果應與型錄所載相符）。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

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字，投

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樣機與大陸地區產品廠牌、型號相同

者)，所投之標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結束後由廠商自行攜回）。 

二、得標廠商於交貨時檢附原廠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為 114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

如產品為國外進口時，則需另檢附海關進口報單;否則不予驗收。 

三、保固期限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保固 1 年，期間非人為因素損壞或故障免費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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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組 照相式雷達測速儀 

第 1~2項:固定式雷達測速數位照相設備 

壹、設備組成 : 

1. 雷達測速感應器。 

2. 工業控制主機。 

3. 工業數位彩色照相機。 

4. 操作顯示器。 

5. 後端作業軟體。 

6. 閃光燈。 

7. 不銹鋼雙層保護箱及鍍鋅升降桿。 

8. 固定式警告標誌牌。 

9. 三腳架。 

10. 行動鋰鐵電池箱。 

11. 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12. 防破壞監控設備。 

13. 網路回傳設備。 

14. 64GB(含)以上活動儲存裝置【可依採購單位需求選擇 64GB(1個)或 32GB(2個)或 16GB(4

個)】。 

貳、組件規格 : 

一、雷達測速感應器 : 

1. 發射頻率：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頻率。 

2. 天    線：水平波束寬度-3 dB（半功率點）處 6度（含）以下。 

3. 雷達測距：可設定 2種以上測距範圍。 

4. 連續偵測：每秒 2次（含）以上違規事件。 

5. 速度範圍：25〜199公里／小時。 

6. 速限設定：可單獨設定偵測大車，小車及大小車速限功能。 

7. 雷達可分辨大車與小車，可設定分別或同時偵測。 

8. 速度偵測之準確度：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9. 雷達可選擇偵測遠離車(去車)及接近車(來車)車速，或同時偵測雙向車流。 

二、工業控制主機 : 

1. 主機應為機匣式設計一體成型，照相機及閃光燈為內置式設計，可直接抽取立即使用。 

2. 控制主機應具備偵測錯誤功能，確保主要元件功能正常。 

3. 應可預先輸入中文地點資料庫，可隨時增添、刪除資料內容而無需變更軟、硬體相關

設備。 

4. 控制主機能自動儲存當日所有違規資料於儲存設備中，並可隨時讀取或下載至影像處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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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主機應能自動儲存每一違規個案專屬檔名，檔名一經建立後，系統應能自動管控，

無重複使用之虞。 

6. 控制主機設有密碼防護功能，非特定人員無法任意修改系統設定參數。 

7. 所有操作選項一經設定後，系統便應自動運作且所有已設定參數不得因斷電而消失，

於供電後自動運作執行違規取締功能。 

8. 控制主機應提供儲存裝置或外接儲存介面，至少可儲存 1000張（含）以上數位影像功

能。 

9. 控制主機具有日期、時間、地點代號、中文地點、大車/小車速限（公里／小時）、偵

測方向（來車或去車）、雷達範圍（1- 4線道）等設定功能。 

10. 控制主機設備應具備顯示雷達功能、電壓不足及系統正常運作之功能等。 

11. 控制主機應可設定拍攝 1張或 2張違規相片，並可依時間及距離設定第 2張相片拍攝

位置。 

12. 控制主機依現場環境天候因素，可經由原廠軟體設定調整所需閃光燈亮度。 

13. 控制主機可透過原廠軟體調整焦距，而無須人工調整。 

三、工業數位彩色照相機 : 

1. 12位元(含)以上全自動數位彩色照相機。 

2. 1000萬(含)以上畫素。 

3. 快門：電子式自動快門(global shutter全域快門，非電子控制式機械快門)。 

4. 影像拍攝：每秒可連續拍攝 2張相片，超速車輛將拍攝 1或 2張違規相片，並可設定

每張拍照間隔時間。 

5. 具有遠端遙控調整焦距、快門、光圈及監視功能。 

6. 相機應可搭配 100mm(含)以上標準鏡頭，更換容易及操作方便。另可依道路狀況選擇更

換不同鏡頭，鏡頭應具有自動固定對焦功能。 

7. 違規資料欄應顯示所有以下違規資訊：日期（年/月/日）、時間（時/分/秒）、偵測方

向（車頭或車尾）、速限、地點、相片編號、違規型式、違規案號、偵測車速、合格證

號、主機序號。以上資料應與違規車輛同時被拍攝在同一張違規影像上，所拍攝的違

規影像結合違規情況及違規資訊，應以專用加密格式予以儲存。 

8. 所拍攝之數位影像，違規車輛(含車牌號碼)及其週遭環境均應清晰可見，不可模糊，

色彩平衡及顯示其正確的顏色、亮度及對比。 

四、操作顯示器 : 

操作顯示器可為內建式或外接式顯示，操作介面應為中文化圖像顯示，可清楚顯示訊息

狀態，方便操作者快速使用功能選單，並清楚顯示訊息狀態。 

1. 中文化操作彩色介面。 

2. 顯示器尺寸：對角線 6吋(含)以上。 

3. 解析度：640 × 480（含）以上。 

五、後端作業軟體 : 

1. 訊號輸出：違規影像應可經無線或有線傳輸，並以網路連結，應可在任何狀態下遙控

監看偵測影像或下載影像。 

2. 使用原廠提供之遠端擷取影像軟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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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於微軟 Windows 10 專業版作業系統（含）以上或 LINUX系統等環境下操作。 

4. 該軟體可閱覽及改變設定並監看儲存資料。 

5. 「雷達測速數位照相設備」紀錄檔案格式，需經系統設備後端支援作業軟體開啟讀取

違規資料與影像。 

6. 後端作業軟體應可安裝供讀取違規資料，並提供瀏覽或解密相片功能。 

7. 傳輸系統平台支援有線或無線網路，進行檔案傳輸或連結影像資料。 

8. 資料保護：違規相片檔案需經保護，開啟違規照片原廠必須提供軟體才能正常開啟。 

9. 密碼保護：對於進入軟體功能時，主機或操作軟體具有密碼保護，防止未經授權人員

操作軟體。 

10. 車牌放大：軟體可放大違規相片車牌，並疊入相片中適當位置，以利操作人員確認違

規相片。 

六、閃光燈 : 

1.功率：400瓦/秒(含)以上。 

2.閃光燈為內建式，應確保夜間違規車輛號牌及車身顏色明顯可辨。 

3.具有測試功能可供現場測試閃光燈功能正常與否。 

七、保護箱暨升降桿安裝 : 

1. 為求堅固耐用及防止破壞，保護箱需為雙層式(底部除外)，其外層與內層不得少於 15

公釐，內部為一體式（有散熱孔或散熱裝置），外層以螺絲固定之，安裝於升降桿上。 

2. 保護箱蓋為雙層式，為保護操作者安全，箱蓋為上下或左右開啟式，且箱蓋有外箱門

鎖保護。 

3. 保護箱材料為厚度 1.5公釐(含)以上不銹鋼板並烤漆處理。 

4. 閃光燈及照相機及雷達測速感應器視窗前應設有防護裝置。 

5. 保護箱測照角度可在旋轉軸內設定妥當並固定，水平左右可各旋轉 180度（含）以上，

而不需更改線路且可隨時轉回原測照角度，不需重新設定，在旋轉軸內應有卡榫供記

憶測照角度位置。 

6. 升降桿需有效固定於地面，可升降保護箱，方便保養，升降桿自桿頂至底長至少 2.3

公尺(含)以上，桿身須黏貼高強級(含)以上黃黑相間斜紋反光貼紙，防止升降桿遭撞

損。 

7. 升降桿可由機械、馬達或電力控制升降。 

8. 保護箱與升降桿之間的旋轉鈕應製保護罩及安全鎖，以專屬工具始可開啟保護罩，增

加操作安全性。 

9. 升降桿本體厚應為 2.8公釐(含)以上鍍鋅材質。 

10. 工業控制主機、雷達測速感應器、工業數位彩色照相機及閃光燈等均可置放於不銹鋼

雙層保護箱內。 

八、固定式警告標誌牌 : 

於每設置地點前後依道路速限增設高強級警告標誌牌 2面，安裝地點及規格、內容依各

訂購機關需求訂定。 

九、三腳架 : 

1. 材質：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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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三節式(含)以上調整與固定功能。 

3. 主機設備可直接安裝於三腳架上，無需調整角度即可進行測照。 

十、行動鋰鐵電池箱 : 

1. 12伏特 40安培(含)以上鋰鐵磷電池。 

2. 鋰鐵電池專用充電器（110伏特轉換為 12伏特直流電），應有電力指示燈。 

3. 電池箱需具備充電狀態及電源燈號顯示。 

4. 電池箱應至少有 2個(含)以上接頭。 

5. 電池應有外箱保護。 

6. 具備過充、過載、過放及短路等功能。 

    十一、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 

設備需增設 1組移動式警告標誌牌，其規格、內容由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牌面並黏貼

高強級(含)以上反光貼紙。 

    十二、防破壞監控設備 : 

日夜兩用型彩色球型攝影機。 

1. 內建 18倍(含)以上光學縮放自動對焦鏡頭。 

2. 需具有左右/上下/縮放控制功能。 

3. 具備日夜兩用自動切換功能。 

4. 可設定逆光補償、曝光、自動白平衡等功能。 

十三、網路回傳設備 : 網路路由器安裝及調整設定，並可將違規相片回傳。 

參、設備施工與安裝規範 : 

一、廠商接到機關訂購通知後，應先行與訂購機關共同確認實際安裝地點。施工時保證依照

相關規定辦理。 

二、施工現場交通疏導並放置施工告示牌及交通安全錐，所有現場施工人員均應穿著反光背

心。 

三、本工程所需各種材料由廠商負責。 

四、如有地下管線，則地下管線埋設部份應埋設黃色警示帶並照相存證。 

五、廠商對工程應負一切安全責任，在本工程未驗收前，無論已完成之工作物或未施工之材

料，如有損壞或遺失，無論是否疏失所致，均由廠商負責。 

六、廠商本工程於施工期間，應隨時清理現場保持整潔並於施工後負責恢復景觀。 

七、本工程於施工期間，如有損壞他人財物或傷及人車者，廠商應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八、電力申裝、電力公司線路補助費及代辦手續費均由廠商負擔；有線/無線 4G含以上申辦

手續費用皆由廠商負責。上述費用需包含道路挖掘申請費用。 

九、廠商應於本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檢附相片存證。 

十、電源應以地線或其他方式作雷擊保護。 

十一、本案系統供給電源須由附近電源引接至控制箱，再由控制箱引接至偵測器及相關設備，

廠商必須負責配合調整電壓轉換並確認用電安全無虞；如現場無可供系統引接之電源，

廠商應依照電力公司裝置章程規定施工，相關申裝、代辦手續費、電力公司線路補助費

（一式約 5,500元）均由廠商負擔，並於交貨時檢附台電公司之線路補助費繳款收據或

台電公司之包燈新設登記單回條。如配合機關依據市區道路景觀設計規定，街道傢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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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採整合簡化及容易維護管理方式設計，則不在此限。。 

    十二、本案驗收如因申裝台電電力供電或電信施工延誤時，承商應免費提供臨時電源或發電機

配合驗收，並須切結配合相關單位（如台電或電信公司等）完成電力或電信安裝及保證

正常運作。承商於履約期間如遭遇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承商之事由，承商

得以具文向機關單位辦理展延。 

肆、特別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

止期限前提供樣機組件(包含:壹、設備組件：1.雷達測速感應器 2.工業控制主機 3.工業

數位彩色照相機 4.操作顯示器 5.後端作業軟體;並提供行動電源確認設備可正常開啟介

面)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

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投標組別、項次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字(如為同

一機型多功能樣機，可於箱外黏貼標籤註明，該樣機組件欲投標之各組別、項次等)，投

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所投之標單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當日

經洽辦機關審查完竣且就該樣機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廠商簽收領回，如投標廠商未出席或

出席廠商應領回而無故不領回者，臺灣銀行採購部不負保管之責，經臺灣銀行採購部函文

廠商限期領回樣機，逾期不領回者，視同放棄，臺灣銀行採購部有權逕行處理)。 

二、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日間及夜間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三、 廠商交貨時應檢附原廠代理或經銷證明書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度量衡業許可執照:「雷達

測速儀」製造業證明文件，內容需述明廠商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具有代理銷售、維保、校

正等（外文應逐條譯為中文），或由製造商出具出廠證明書，且述明全套設備均為民國 114

年 1 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若為進口貨，則須另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經銷

授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四、 得標廠商所交貨時之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檢定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由廠商負擔)，否則不予驗

收。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

之測試報告代替。 

五、 得標廠商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

修。 

六、 如應辦理雷達頻率指配、架設許可證等各種申請或審驗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七、 建置地點：得標廠商需配合訂購機關通知地點建置，訂購機關保留最後更改權利。 

八、 驗收時需檢附相機原製造商/代理商出具之工業相機證明書文件並敍明型號，如原廠/代理

商未出具證明，則需檢附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或第三公證測試報告。 

九、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 

十、 訂購機關得視需要選擇扣減項目：固定式升降桿(含施工安裝)、保護箱(含安裝)、固定式

警告標誌牌(含施工安裝)、防破壞監控設備(含施工安裝)、移動式使用裝置配件(三腳架、

行動鋰鐵電池箱及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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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項:數位式(固定/移動)雷達測速照相設備 

壹、 功能說明 : 

一、 當系統以雷達偵測車速取締違規時，需具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合格證書。 

二、 速度偵測的速限可設定為 25公里／小時至 199公里／小時。系統可設定拍攝 1張違規影

像或視需要可選擇拍攝張數。 

三、 數位彩色照相機、雷達測速感應器、工業控制主機系統及閃光燈系統，應整合為一機架箱

體式之結構設計，可用於移動式三腳架上，亦可置入固定式升降桿保護箱內執行取締。 

貳、配備組成 : 

一、 工業控制主機。 

二、 數位彩色照相機。 

三、 雷達測速感應器。 

四、 操作顯示器。 

五、 後端作業照片審查軟體。 

六、 閃光燈。 

七、 連拍或錄影舉證系統。 

八、 行動鋰鐵電池箱。 

九、 移動式三腳架。 

十、 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十一、固定式升降桿、保護箱。 

十二、防破壞監控設備。 

十三、固定式警告標誌牌。 

十四、網路回傳設備。 

十五、64G (含)以上活動儲存裝置【可依採購單位需求選擇 64GB(1個)或 32GB(2個)或 16GB(4

個)】。 

參、系統規格 : 

一、 工業控制主機 : 

1. 控制主機應提供 DDR4記憶體 8G（含）以上。 

2. 控制主機應提供固態硬碟(SSD) 1TB（含）以上供作業系統及違規影像儲存使用，以提

升系統整體效能。 

3. 控制主機應具有 1個 USB介面埠（含）以上可供活動儲存裝置存取(如隨身碟)，且有

網路連接裝置 1 組（含）以上可供有線或無線連結，並有內建或外接式顯示介面可供

操作。 

4. 軟體作業系統：微軟 Windows 10專業版作業系統（含）以上或 LINUX 系統，須為正版

軟體為主，系統設定操作簡單且皆為中文畫面。 

5. 系統具有授權密碼，確保系統使用者管理使用此系統及下載違規影像檔案。 

6. 資料欄內容至少應包含：年、月、日、時、分、秒、主機編號、路口速限、違規車速、

路口中文地名、檢定合格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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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可預先輸入中文地點資料庫至少 10筆以上，供使用者自行點選地點使用，並可隨時

增加、刪除資料內容而無需變更軟、硬體相關設備。 

8. 控制主機應採一體成型結構設計，數位彩色照相機、雷達測速感應器、工業控制主機

系統及閃光燈系統均為內置式，可直接抽取用於移動式三腳架上，亦可置入固定式升

降桿之保護箱內執行取締。 

9. 控制主機應具備偵測錯誤功能：確保主要元件功能正常。 

10. 控制主機應能自動儲存每一違規個案專屬檔名，檔名一經建立後，系統應能自動管

控，不得重複使用。 

11. 控制主機應能每日自動儲存當日所有違規資料於儲存設備中，並可隨時讀取或下載至

影像處理中心。 

12. 當違規事件發生時，可自動產生「違規影像」及「錄影檔（或連拍檔）」，並以專用檔

案格式儲存。 

13. 控制主機具有網路校時功能。 

14. 控制主機可自動偵測現場環境亮度。 

二、 數位彩色照相機: 

1. 系統應提供 2000 萬（含）以上畫素數位彩色照相機。 

2. 相機應可搭配多種標準鏡頭，更換容易及操作方便，另可依道路狀況選擇更換不同鏡

頭，鏡頭應具有自動固定對焦功能。 

3. 超速車輛將拍攝 1或 2張違規相片，並可設定每張拍照間隔時間。 

4. 違規資料欄應顯示所有以下違規資訊：日期（年/月/日）、時間（時/分/秒）、偵測方

向（車頭或車尾）、速限、地點、相片編號、違規型式、違規案號、偵測車速、合格證

號、主機序號。以上資料應與違規車輛同時被拍攝在同一張違規影像上，所拍攝的違

規影像結合違規情況及違規資訊，應以專用檔案格式予以儲存。 

5. 所拍攝之數位影像，違規車輛(含車牌號碼)及其週遭環境均應清晰可見，不可模糊，

色彩平衡及顯示其正確的顏色、亮度及對比。 

三、 雷達測速感應器 : 

1. 功能要求： 

◎測速距離至少可達三車道。 

◎微波發射角 6度(含)以下。 

◎有效測速範圍：25~199公里／小時（含）以上。 

2. 規格要求： 

◎發射頻率：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使用頻率為限（交貨時需繳交架設許可證執

照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使用之頻率證明文件）。 

◎精密度（公差）：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交貨時

需繳交檢定合格證書正本）。 

四、 操作顯示器: 

操作顯示器可為內建式或外接式顯示，操作介面應為中文化圖像顯示，可清楚顯示訊息狀

態，方便操作者快速使用功能選單，並清楚顯示訊息狀態。 

1.中文化操作彩色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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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顯示器尺寸：對角線 8吋(含)以上。 

3.解析度：1024 × 768（含）以上。 

五、 後端作業照片審查軟體 : 

1. 訊號輸出：違規影像應可經無線或有線傳輸或以隨身碟下載，如具有網路功能時得以 

2. 網路連結座連結，應可在任何狀態下遙控、監看、偵測影像或下載影像。 

3. 如具有網路功能時，可使用專用軟體提供之遠端擷取影像軟體工具。 

4. 適用於 Windows 10 或 Linux等(含以上)環境下操作。 

5. 如具有網路功能時，該軟體可閱覽及改變設定並監看儲存資料。 

6. 密碼保護：如具有網路功能時，對於進入設定功能時，必須有密碼保護，防止未經授                      

權人員操作設定。 

6.車牌放大：軟體可放大違規相片車牌，並疊入相片中適當位置，以利操作人員確認違

規車輛車牌。 

         7.具可微調照片功能，可供員警調整對比及亮度。 

六、 閃光燈 : 

1. 功率：400瓦/秒(含)以上。 

2. 具有調整閃光燈亮度功能。 

3. 具有測試功能可供現場測試閃光燈功能正常與否。 

4. 當環境亮度低於控制主機設定值時，系統可自動啟動閃光燈進行補光。 

七、 連拍或錄影舉證系統 : 

1. 系統可依需求設定舉證功能為連續拍攝或短片錄影模式，以提供違規車輛案件實際現

場佐證之用，且自動與違規照片儲存於違規照片同一資料夾內，並儲存在系統硬碟內

方便操作人員比對使用。 

2. 舉證影像需具有與違規車輛照片時間同步之功能。 

3. 舉證系統所產生之連續拍攝照片或短片錄影影片均為系統自動產生，非為操作人員自

行操作後製所得之照片或影片。 

八、 行動鋰鐵電池箱: 

1. 電池箱【12伏特／40安培(含)以上】，需具備電量及充電狀況顯示功能。 

2. 充電器（110伏特轉換為 12伏特直流電）。 

九、 移動式三腳架 : 

1. 高度：40公分(含)以上。 

2. 材質：鋁合金或碳纖維。 

3. 高低調整方式：具有三節式(含)以上調整與固定功能。 

十、 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 

設備需增設 1組移動式警告標誌牌，其規格、內容由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牌面並黏貼

高強級(含)以上反光貼紙。 

十一、保護箱暨升降桿安裝 : 

1. 為求堅固耐用及防止破壞，保護箱需為雙層式(底部除外)，其外層與內層不得少於 15

公釐，內部為一體式（有散熱孔或散熱裝置），外層以螺絲固定之，安裝於升降桿上。 

2. 保護箱蓋為雙層式，為保護操作者安全，箱蓋為上下或左右開啟式，且箱蓋有外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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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保護。 

3. 保護箱材料為厚度 1.5公釐（含）以上不銹鋼板並烤漆處理。 

4. 閃光燈及照相機及雷達偵測器（天線）視窗前應設有防護裝置。 

5. 保護箱測照角度可在旋轉軸內設定妥當並固定，水平左右可各旋轉 180度（含）以上，

而不需更改線路且可隨時轉回原測照角度，不需重新設定，在旋轉軸內應有卡榫供記

憶測照角度位置。 

6. 升降桿需有效固定於地面，可升降保護箱，方便保養，升降桿自桿頂至底長至少 2.3

公尺(含)以上，桿身須黏貼高強級（含）以上黃黑相間斜紋反光貼紙，防止升降桿遭

撞損。 

7. 升降桿可由機械或馬達或電力控制升降。 

8. 保護箱與升降桿之間的旋轉鈕應製保護罩及安全鎖，以專屬工具始可開啟保護罩，增

加操作安全性。 

9. 升降桿本體厚應為 2.8公釐（含）以上鍍鋅材質。 

10. 工業控制主機、雷達測速系統、數位彩色照相機及閃光燈等均可置放於不銹鋼雙層保

護箱內。 

十二、防破壞監控設備 : 

1. 日夜兩用型彩色球型攝影機。 

2. 內建 18倍(含)以上光學縮放自動對焦鏡頭。 

3. 需具有左右/上下/縮放控制功能。 

4. 具備日夜兩用自動切換功能。 

5. 攝像元件 1/4吋以上 CCD。 

6. 縮放鏡頭最大光圈值優(含)於 F1.8以下。 

7. 電子快門至少包含：1/100-1/10000 sec。 

8. 可設定逆光補償、曝光、自動白平衡等功能。 

9. 在環境溫度 0℃〜50℃間可以運作正常。 

10. 具有網路型錄放影機並內建 1TB (含)以上儲存硬碟供攝影機影像儲存、調閱。 

十三、固定式警告標誌牌 : 

於每設置地點前後依道路速限增設高強級警告標誌牌 2面，設置地點及規格、內容由各

訂購機關需求訂定。 

十四、網路回傳設備：網路路由器安裝及調整設定，並可將違規相片回傳。 

肆、設備施工與安裝規範 : 

一、 廠商接到機關訂購通知後，應先行與訂購機關共同確認實際安裝地點。施工時保證依照相

關規定辦理。 

二、 施工現場交通疏導並放置施工告示牌及交通安全錐，所有現場施工人員均應穿著反光背

心。 

三、 本工程所需各種材料由廠商負責。 

四、 如有地下管線，則地下管線埋設部份應埋設黃色警示帶並照相存證。 

五、 廠商對工程應負一切安全責任，在本工程未驗收前，無論已完成之工作物或未施工之材

料，如有損壞或遺失，無論是否疏失所致，均由廠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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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廠商本工程於施工期間，應隨時清理現場保持整潔並於施工後負責恢復景觀。 

七、 本工程於施工期間，如有損壞他人財物或傷及人車者，廠商應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八、 電力申裝、電力公司線路補助費及代辦手續費均由廠商負擔；有線/無線 4G含以上申辦手

續費用皆由廠商負責。上述費用需包含道路挖掘申請費用。 

九、 廠商應於本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檢附相片存證。 

十、電源應以地線或其他方式作雷擊保護。 

    十一、本案系統供給電源須由附近電源引接至控制箱，再由控制箱引接至偵測器及相關設備，

廠商必須負責配合調整電壓轉換並確認用電安全無虞；如現場無可供系統引接之電源，

廠商應依照電力公司裝置章程規定施工，相關申裝、代辦手續費、電力公司線路補助費

（一式約 5,500元）均由廠商負擔，並於交貨時檢附台電公司之線路補助費繳款收據或

台電公司之包燈新設登記單回條。如配合機關依據市區道路景觀設計規定，街道傢俱設

施採整合簡化及容易維護管理方式設計，則不在此限。 

    十二、本案驗收如因申裝台電電力供電或電信施工延誤時，承商應免費提供臨時電源或發電機

配合驗收，並須切結配合相關單位（如台電或電信公司等）完成電力或電信安裝及保證

正常運作。承商於履約期間如遭遇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承商之事由，承商

得以具文向機關單位辦理展延。 

伍、特別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

截止期限前提供樣機組件(包含:貳、設備組成：一、工業控制主機二、數位彩色照相機

三、雷達測速感應器四、操作顯示器五、後端作業照片審查軟體;並提供行動電源確認

設備可正常開啟介面)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

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投標組別、項次及投標樣

機型號等文字(如為同一機型多功能樣機，可於箱外黏貼標籤註明，該樣機組件欲投標

之各組別、項次等)，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所投之標單

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當日經洽辦機關審查完竣且就該樣機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廠商簽

收領回，如投標廠商未出席或出席廠商應領回而無故不領回者，臺灣銀行採購部不負保

管之責，經臺灣銀行採購部函文廠商限期領回樣機，逾期不領回者，視同放棄，臺灣銀

行採購部有權逕行處理)。 

二、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日間及夜間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三、 得標廠商所交貨時之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照相式雷達檢定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 

四、 如訂購機關非執法使用，需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告。 

五、 廠商交貨時應檢附原廠代理或經銷證明書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度量衡業許可執照:「雷

達測速儀」製造業證明文件，內容需述明廠商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具有代理銷售、維保、

校正等（外文應逐條譯為中文），或由製造商出具出廠證明書。且述明全套設備均為民

國 114年 1 月 1 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若為進口貨，則須另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

或經銷授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六、 廠商應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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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如應辦理雷達頻率指配、架設許可證等各種申請或審驗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八、 建置地點：得標廠商需配合訂購機關通知地點建置，訂購機關保留最後更改權利。 

九、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 

十、 廠商提供軟體光碟應提供永久有效安裝序號及密碼，無需經廠商透過遠端操作或提供新

序號及密碼後始能安裝使用，其軟體授權期限應永久有效，並於交貨時檢附授權書。 

十一、 訂購機關得視需要選擇扣減項目：固定式升降桿(含施工/安裝)、防破壞監控設備(含

施工/安裝)、保護箱(含施工/安裝)、固定式警告標誌牌(含施工/安裝)、移動式裝置配

件（含移動式三腳架、行動鋰鐵電池箱、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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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項:國際認證型雷達測速照相設備 

壹、設備組成 : 

1. 雷達測速感應器。 

2. 工業控制主機。 

3. 工業數位彩色照相機。 

4. 操作顯示器。 

5. 後端作業軟體。 

6. 閃光燈。 

7. 不銹鋼雙層保護箱及鍍鋅升降桿。 

8. 固定式警告標誌牌。 

9. 三腳架。 

10. 行動鋰鐵電池箱。 

11. 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12. 防破壞監控設備。 

13. 網路回傳設備。 

14. 64GB(含)以上活動儲存裝置【可依採購單位需求選擇 64GB(1個)或 32GB(2個)或 16GB(4

個)】。 

貳、組件規格 : 

一、 雷達測速感應器 : 

1. 發射頻率：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頻率。 

2. 天    線：水平波束寬度-3 dB（半功率點）處 6度（含）以下。 

3. 雷達測距：可設定 2種以上測距範圍。 

4. 連續偵測：每秒 2次（含）以上違規事件。 

5. 速度範圍：25〜199公里／小時。 

6. 速限設定：可單獨設定偵測大車，小車及大小車速限功能。 

7. 雷達可分辨大車與小車，可設定分別或同時偵測。 

8. 速度偵測之準確度：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9. 雷達可選擇偵測遠離車(去車)及接近車(來車)車速，或同時偵測雙向車流。 

二、 工業控制主機 : 

1. 主機應為機匣式設計一體成型，照相機及閃光燈為內置式設計，可直接抽取立即使用。 

2. 控制主機應具備偵測錯誤功能，確保主要元件功能正常。 

3. 應可預先輸入中文地點資料庫，可隨時增添、刪除資料內容而無需變更軟、硬體相關

設備。 

4. 控制主機能自動儲存當日所有違規資料於儲存設備中，並可隨時讀取或下載至影像處

理中心。 

5. 控制主機應能自動儲存每一違規個案專屬檔名，檔名一經建立後，系統應能自動管

控，無重複使用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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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主機設有密碼防護功能，非特定人員無法任意修改系統設定參數。 

7. 所有操作選項一經設定後，系統便應自動運作且所有已設定參數不得因斷電而消失，

於供電後自動運作執行違規取締功能。 

8. 控制主機應提供儲存裝置或外接儲存介面，至少可儲存 1000張（含）以上數位影像

功能。 

9. 控制主機具有日期、時間、地點代號、中文地點、大車/小車速限（公里／小時）、偵

測方向（來車或去車）、雷達範圍（1- 4線道）等設定功能。 

10. 控制主機設備應具備顯示雷達功能、電壓不足及系統正常運作之功能等。 

11. 控制主機應可設定拍攝 1張或 2張違規相片，並可依時間及距離設定第 2張相片拍攝

位置。 

12. 控制主機依現場環境天候因素，可經由原廠軟體設定調整所需閃光燈亮度。 

13. 控制主機可透過原廠軟體調整焦距，而無須人工調整。 

三、 工業數位彩色照相機 : 

1. 12位元(含)以上全自動數位彩色照相機。 

2. 1000萬(含)以上畫素。 

3. 快門：電子式自動快門(global shutter全域快門，非電子控制式機械快門)。 

4. 影像拍攝：每秒可連續拍攝 2張相片，超速車輛將拍攝 1或 2張違規相片，並可設定

每張拍 照間隔時間。 

5. 具有遠端遙控調整焦距、快門、光圈及監視功能。 

6. 相機應可搭配 100mm(含)以上標準鏡頭，更換容易及操作方便。另可依道路狀況選擇

更換不同鏡頭，鏡頭應具有自動固定對焦功能。 

7. 違規資料欄應顯示所有以下違規資訊：日期（年/月/日）、時間（時/分/秒）、偵測方

向（車頭或車尾）、速限、地點、相片編號、違規型式、違規案號、偵測車速、合格

證號、主機序號。以上資料應與違規車輛同時被拍攝在同一張違規影像上，所拍攝的

違規影像結合違規情況及違規資訊，應以專用加密格式予以儲存。 

8. 所拍攝之數位影像，違規車輛(含車牌號碼)及其週遭環境均應清晰可見，不可模糊，

色彩平衡及顯示其正確的顏色、亮度及對比。 

四、 操作顯示器 : 

操作顯示器可為內建式或外接式顯示，操作介面應為中文化圖像顯示，可清楚顯示訊息狀

態，方便操作者快速使用功能選單，並清楚顯示訊息狀態。 

1. 中文化操作彩色介面。 

2. 顯示器尺寸：對角線 6吋(含)以上。 

3. 解析度：640 × 480（含）以上。 

五、 後端作業軟體 : 

1. 訊號輸出：違規影像應可經無線或有線傳輸，並以網路連結，應可在任何狀態下遙控

監看偵測影像或下載影像。 

2. 使用原廠提供之遠端擷取影像軟體工具。 

3. 適用於微軟 Windows 10 專業版作業系統（含）以上或 LINUX系統等環境下操作。 

4. 該軟體可閱覽及改變設定並監看儲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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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雷達測速數位照相設備」紀錄檔案格式，需經系統設備後端支援作業軟體開啟讀取

違規資料與影像。 

6. 後端作業軟體應可安裝供讀取違規資料，並提供瀏覽或解密相片功能。 

7. 傳輸系統平台支援有線或無線網路，進行檔案傳輸或連結影像資料。 

8. 資料保護：違規相片檔案需經保護，開啟違規照片原廠必須提供軟體才能正常開啟。 

9. 密碼保護：對於進入軟體功能時，主機或操作軟體具有密碼保護，防止未經授權人員

操作軟體。 

10. 車牌放大：軟體可放大違規相片車牌，並疊入相片中適當位置，以利操作人員確認違

規相片。 

六、 閃光燈 : 

1. 功率：400瓦/秒(含)以上。 

2. 閃光燈為內建式，應確保夜間違規車輛號牌及車身顏色明顯可辨。 

3. 具有測試功能可供現場測試閃光燈功能正常與否。 

七、保護箱暨升降桿安裝 : 

1. 為求堅固耐用及防止破壞，保護箱需為雙層式(底部除外)，其外層與內層不得少於

15公釐，內部為一體式（有散熱孔或散熱裝置），外層以螺絲固定之，安裝於升降桿

上。 

2. 保護箱蓋為雙層式，為保護操作者安全，箱蓋為上下或左右開啟式，且箱蓋有外箱門

鎖保護。 

3. 保護箱材料為厚度 1.5公釐(含)以上不銹鋼板並烤漆處理。 

4. 閃光燈及照相機及雷達測速感應器視窗前應設有防護裝置。 

5. 保護箱測照角度可在旋轉軸內設定妥當並固定，水平左右可各旋轉 180度（含）以上，

而不需更改線路且可隨時轉回原測照角度，不需重新設定，在旋轉軸內應有卡榫供記

憶測照角度位置。 

6. 升降桿需有效固定於地面，可升降保護箱，方便保養，升降桿自桿頂至底長至少 2.3

公尺(含)以上，桿身須黏貼高強級(含)以上黃黑相間斜紋反光貼紙，防止升降桿遭撞

損。 

7. 升降桿可由機械、馬達或電力控制升降。 

8. 保護箱與升降桿之間的旋轉鈕應製保護罩及安全鎖，以專屬工具始可開啟保護罩，增

加操作安全性。 

9. 升降桿本體厚應為 2.8公釐(含)以上鍍鋅材質。 

10.工業控制主機、雷達測速感應器、工業數位彩色照相機及閃光燈等均可置放於不銹鋼

雙層保護箱內。 

八、 固定式警告標誌牌 : 

於每設置地點前後依道路速限增設高強級警告標誌牌 2面，安裝地點及規格、內容依各

訂購機關需求訂定。 

九、 三腳架 : 

1.材質：鋁合金。 

2.具有三節式(含)以上調整與固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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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機設備可直接安裝於三腳架上，無需調整角度即可進行測照。 

十、行動鋰鐵電池箱 : 

1. 12伏特 40安培(含)以上鋰鐵磷電池。 

2. 鋰鐵電池專用充電器（110伏特轉換為 12伏特直流電），應有電力指示燈。 

3. 電池箱需具備充電狀態及電源燈號顯示。 

4. 電池箱應至少有 2個(含)以上接頭。 

5. 電池應有外箱保護。 

6. 具備過充、過載、過放及短路等功能。 

   十一、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 

設備需增設 1組移動式警告標誌牌，其規格、內容由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牌面並黏貼

高強級(含)以上反光貼紙。 

   十二、防破壞監控設備 : 

1. 日夜兩用型彩色球型攝影機。 

2. 內建 18倍(含)以上光學縮放自動對焦鏡頭。 

3. 需具有左右/上下/縮放控制功能。 

4. 具備日夜兩用自動切換功能。 

5. 可設定逆光補償、曝光、自動白平衡等功能。 

   十三、網路回傳設備：網路路由器安裝及調整設定，並可將違規相片回傳。 

參、設備施工與安裝規範 : 

一、 廠商接到機關訂購通知後，應先行與訂購機關共同確認實際安裝地點。施工時保證依照

相關規定辦理。 

二、 施工現場交通疏導並放置施工告示牌及交通安全錐，所有現場施工人員均應穿著反光背

心。 

三、 本工程所需各種材料由廠商負責。 

四、 如有地下管線，則地下管線埋設部份應埋設黃色警示帶並照相存證。 

五、 廠商對工程應負一切安全責任，在本工程未驗收前，無論已完成之工作物或未施工之材

料，如有損壞或遺失，無論是否疏失所致，均由廠商負責。 

六、 廠商本工程於施工期間，應隨時清理現場保持整潔並於施工後負責恢復景觀。 

七、 本工程於施工期間，如有損壞他人財物或傷及人車者，廠商應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八、 電力申裝、電力公司線路補助費及代辦手續費均由廠商負擔；有線/無線 4G含以上申辦

手續費用皆由廠商負責。上述費用需包含道路挖掘申請費用。 

九、 廠商應於本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檢附相片存證。 

十、 電源應以地線或其他方式作雷擊保護。 

十一、 本案系統供給電源須由附近電源引接至控制箱，再由控制箱引接至偵測器及相關設

備，廠商必須負責配合調整電壓轉換並確認用電安全無虞；如現場無可供系統引接之電

源，廠商應依照電力公司裝置章程規定施工，相關申裝、代辦手續費、電力公司線路補

助費（一式約 5,500 元）均由廠商負擔，並於交貨時檢附台電公司之線路補助費繳款收

據或台電公司之包燈新設登記單回條。如配合機關依據市區道路景觀設計規定，街道傢

俱設施採整合簡化及容易維護管理方式設計，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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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本案驗收如因申裝台電電力供電或電信施工延誤時，承商應免費提供臨時電源或發電

機配合驗收，並須切結配合相關單位（如台電或電信公司等）完成電力或電信安裝及保

證正常運作。承商於履約期間如遭遇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承商之事由，承

商得以具文向機關單位辦理展延。 

肆、特別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截

止期限前提供樣機組件(包含:壹、設備組件：1.雷達測速感應器 2.工業控制主機 3.工業

數位彩色照相機 4.操作顯示器 5.後端作業軟體;並提供行動電源確認設備可正常開啟介

面)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

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投標組別、項次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字(如為同

一機型多功能樣機，可於箱外黏貼標籤註明，該樣機組件欲投標之各組別、項次等)，投

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所投之標單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當日

經洽辦機關審查完竣且就該樣機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廠商簽收領回，如投標廠商未出席

或出席廠商應領回而無故不領回者，臺灣銀行採購部不負保管之責，經臺灣銀行採購部

函文廠商限期領回樣機，逾期不領回者，視同放棄，臺灣銀行採購部有權逕行處理)。 

二、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日間及夜間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三、 廠商於投標時需檢附雷達測速數位照相設備整套設備依據國際法定計量衡組織技術要求

（OIML  R91）所出具之國家級實驗室測試報告或美國交通部（DOT HS 810 845）核可設

備或其他國家級同等設備核可之證明。如為外文，應提供中文譯本供機關審查，該中文

譯文亦需經地方法院認證。 

四、 廠商交貨時應檢附原廠代理或經銷證明書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度量衡業許可執照:「雷達

測速儀」製造業證明文件，內容需述明廠商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具有代理銷售、維保、

校正等（外文應逐條譯為中文），或由製造商出具出廠證明書，且述明全套設備均為民國

114年 1 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若為進口貨，則須另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

經銷授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五、 得標廠商所交貨時之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檢定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由廠商負擔)，否則不予

驗收。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

出具之測試報告代替。 

六、 得標廠商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

修。 

七、 如應辦理雷達頻率指配、架設許可證等各種申請或審驗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八、 建置地點：得標廠商需配合訂購機關通知地點建置，訂購機關保留最後更改權利。 

九、 驗收時需檢附相機原製造商/代理商出具之工業相機證明書文件並敍明型號，如原廠/代理

商未出具證明，則需檢附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或第三公證測試報告。 

十、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 

十一、 訂購機關得視需要選擇扣減項目：固定式升降桿(含施工安裝)、保護箱(含安裝)、固

定式警告標誌牌(含施工安裝)、防破壞監控設備(含施工安裝)、移動式使用裝置配件(三

腳架、行動鋰鐵電池箱及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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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手提式雷達測速照相設備 

壹、功能說明 : 

一、 作業型式需可機動性因應勤務特點無須施工即可達成機動使用功能。 

二、 作業功能必須符合機動輕巧、多元使用與迅速裝卸三大訴求，符合執行特殊勤務之違規舉

發使用，具備因應危險駕駛行為、機動勤務及定點偵測等建置需求。 

三、 為減輕執勤人員作業負擔，設置或移動裝備拆裝過程無須工具或特殊機具即可完成。 

四、 本系統主機主要零組元件(雷達測速感應器、工業控制主機、內建可充電式電池及系統作

業軟體)均為一體成型並在同一箱體中，不需耗時組裝，降低執勤人員備機作業時間。 

五、 系統功能因應勤務特性須為模組化組成型態，以達到機動、便捷與輕巧之多樣化執法特點。 

六、 因應勤務機動性與備勤人員容易攜帶之需求，主機重量不超過 8公斤。 

貳、配備組成 : 

一、 雷達測速感應器。 

二、 工業控制主機。 

三、 數位彩色照相機。 

四、 觸控顯示器。 

五、 閃光燈。 

六、 內建可充電式電池。 

七、 移動式三腳架。 

八、 系統作業軟體。 

九、 儲存裝置。 

十、 內建 WiFi模組。 

十一、 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參、組件規格 : 

一、 雷達測速感應器： 

1. 發射頻率：須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頻率。 

2. 天線：水平波束寬度-3 dB(半功率點)處 6度(含)以下。 

3. 雷達測距：可設定 2種以上測距範圍。 

4. 連續偵測：可偵測 2次/秒(含)以上違規事件。 

5. 速度範圍：可偵測 25〜199公里/小時。 

6. 速度偵測準確度：均須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準確

度。 

7. 雷達可選擇偵測遠離車(去車)及接近車(來車)車速，或同時偵測雙向車流。 

8. 承商所交貨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

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 
 

二、 工業控制主機：   

1. 控制主機模組須為嵌入式機體結構，符合勤務長效、移動與複雜環境之作業特性，考

量員警勤務操作使用之需求，控制主機與雷達及充電式電池均須為內置於同一箱體內

並採整體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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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機必須具備錯誤偵測功能，確保各項主元件功能正常運作。 

3. 主機內載作業系統可提供下列所述功能： 

(1) 作業系統須為選單模式，俾利使用者操作管理。 

(2) 可預先輸入及選擇中文地點資料庫。 

(3) 自動儲存當日所有違規資料，可隨時讀取或下載至儲存裝置。 

(4) 系統偵測違規後可自動儲存每個案件，案件均為專屬檔名，系統能自動管控，檔

名一經建立後，無重複之虞。 

(5) 系統介面具備設定違規舉發影像資料欄位：日期、時間、中文地點、速限(公里/

小時)、偵測車速(公里/小時)、偵測方向(來車或去車)、雷達偵測範圍等設定功

能。 

4. 系統應具備 WiFi 或藍芽傳輸功能。 

5. 控制主機應提供固態硬碟(SSD) 512G（含）以上供作業系統及違規影像儲存使用，以

提升系統整體效能。 

6. 主機於開機後，可立即執行違規車輛拍照功能。 

7. 主機本體重量：不超過 8公斤。 

8. 主機設備尺寸：寬度不大於 250 公釐，長度不大於 300 公釐。 

三、 數位彩色照相機： 

1. 系統應提供 1000 萬畫素(含)以上數位彩色照相機，支援影像輸出功能 。 

2. 數位彩色照相機針對違規車輛，可拍攝 1或 2張違規影像。  

3. 數位彩色照相機拍攝之數位影像，違規車輛(含車牌號碼)及其週遭環境均應清晰可

見，不可模糊(日、夜間亦同)，色彩平衡及顯示其正確車身顏色、亮度及對比。 

4. 數位彩色照相機之違規影像，具備資料欄應顯示資訊：日期(年/月/日)、時間(時/分/

秒)、偵測車速(公里/小時)、偵測方向(車頭或車尾)、速限、地點、違規案號、合格

證號、主機序號。以上資料應與違規車輛同時被拍攝在同一張違規影像上，所拍攝的

違規影像結合違規情況及違規資訊。 

四、 觸控顯示器： 

1. 系統具備彩色顯示器可清楚顯示各項操作、舉發及訊息狀態，方便操作者快速使用功 

能選單。 

2. 顯示器：中文化操作彩色介面。 

3. 顯示器尺寸：對角線 7吋(含)以上。 

五、 閃光燈： 

1. 系統備有閃光燈模組，於夜間拍攝時輔助使用。 

2. 閃光燈具測試功能可供現場測試閃光燈功能正常與否。 

3. 閃光燈可與主機同步連線無須外加電力設備。 

六、 內建可充電式電池： 

1. 內建 10Ah(含)以上可充電式電池，因應機動勤務便捷使用，無需外接電源。 

2. 可充電式電池在無外接電力支應下，應可符合勤務執行作業。 

七、 移動式三腳架： 

1. 材質：鋁合金或碳纖維。 

2. 具有氣泡水準儀(供水平調整)。 

3. 具有高低調整與鎖定功能。 

八、 系統作業軟體： 

        作業軟體應具備以下幾項功能選單，協助執勤人員迅速操作修改系統執勤狀態，俾因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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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特性。 

1. 作業軟體選單應可設定：雷達(方向、靈敏度)、違規地點(各項資料欄位新增/修正)、

違規照片下載、違規影像(可瀏覽每個案件)等系統設置。 

2. 違規影像可經由 WiFi無線傳輸或儲存媒介(例如隨身硬碟)下載，可瀏覽影像或下載

影像。 

3. 系統具備開啟讀取違規資料與影像之功能。 

九、 內建 WiFi模組。 

十、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 

設備需增設 1組移動式警告標誌牌，其規格、內容由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牌面並黏貼高

強級(含)以上反光貼紙。 

肆、特別規範 : 

一、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

截止期限前提供樣機組件(包含:貳、配備組成：一、雷達測速感應器二、工業控制主機三、

數位彩色照相機四、觸控顯示器六、內建可充電式電池八、系統作業軟體;並確認設備可

正常開啟介面)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

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投標組別、項次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

字(如為同一機型多功能樣機，可於箱外黏貼標籤註明，該樣機組件欲投標之各組別、項

次等)，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所投之標單視同無效(樣機於

開標當日經洽辦機關審查完竣且就該樣機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廠商簽收領回，如投標廠商

未出席或出席廠商應領回而無故不領回者，臺灣銀行採購部不負保管之責，經臺灣銀行採

購部函文廠商限期領回樣機，逾期不領回者，視同放棄，臺灣銀行採購部有權逕行處理)。 

二、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日間及夜間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三、標廠商所交貨時之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照

相式雷達檢定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 

四、如訂購機關非執法使用，需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告。 

五、廠商交貨時應檢附原廠代理或經銷證明書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度量衡業許可執照:「雷達

測速儀」製造業證明文件，內容需述明廠商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具有代理銷售、維保、校

正等（外文應逐條譯為中文）或由製造商出具出廠證明書，且述明全套設備均為民國 114

年 1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若為進口貨，則須另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經銷授

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六、廠商應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修。 

七、如應辦理雷達頻率指配、架設許可證等各種申請或審驗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八、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 

九、廠商提供軟體光碟應提供永久有效安裝序號及密碼，無需經廠商透過遠端操作或提供新序

號及密碼後始能安裝使用，其軟體授權期限應永久有效，並於交貨時檢附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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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0高畫質手提式雷達測速照相設備 

壹、功能說明 : 

一、 為減輕執勤人員作業負擔，設置或移動裝備拆裝過程無須工具或特殊機具即可完成。 

二、 本系統主機主要零組元件(雷達測速感應器、工業控制主機、磷酸鐵鋰電池及系統作業軟

體)均為一體成型並在同一箱體中，不需耗時組裝，降低執勤人員備機作業時間。 

三、 因應勤務機動性與備勤人員容易攜帶之需求，主機重量不超過 10公斤。 

貳、配備組成 : 

一、 雷達測速感應器。 

二、 工業控制主機。 

三、 數位彩色照相機。 

四、 觸控顯示器。 

五、 閃光燈。 

六、 磷酸鐵鋰電池。 

七、 移動式三腳架。 

八、 系統作業軟體。 

九、 儲存裝置。 

十、 內建 WiFi模組。 

十一、 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參、組件規格 : 

一、 雷達測速感應器： 

1. 發射頻率：須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頻率。 

2. 天線：水平波束寬度-3 dB(半功率點)處 6度(含)以下。 

3. 雷達測距：可設定 2種以上測距範圍。 

4. 連續偵測：可偵測 2次/秒(含)以上違規事件。 

5. 速度範圍：可偵測 25〜199公里/小時。 

6. 速度偵測準確度：均須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準確

度。 

7. 雷達可選擇偵測遠離車(去車)及接近車(來車)車速及同時偵測雙向車流。 

8. 承商所交貨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

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 

二、 工業控制主機：   

1. 控制主機應提供 DDR4記憶體 8G（含）以上。 

2. 控制主機應提供固態硬碟(SSD) 1TB（含）以上供作業系統及違規影像儲存使用，以

提升系統整體效能。 

3. 控制主機模組須為嵌入式機體結構，符合勤務長效、移動與複雜環境之作業特性，考

量員警勤務操作使用之需求，控制主機與雷達及磷酸鐵鋰電池均須為內置於同一箱體

內並採整體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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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機必須具備錯誤偵測功能，確保各項主元件功能正常運作。 

5. 主機內載作業系統可提供下列所述功能： 

(1) 作業系統須為微軟 Windows 10專業版作業系統（含）以上或 LINUX系統，須為

正版軟體，系統設定操作簡單且皆為中文畫面。 

(2) 可預先輸入及選擇中文地點資料庫。 

(3) 地點資料庫可自動記憶預先輸入地點之速限、拍照速度、路口代號等資訊，以利

員警勤務操作使用之需求。 

(4) 自動儲存當日所有違規資料，可隨時讀取或下載至儲存裝置。 

(5) 系統偵測違規後可自動儲存每個案件，案件均為專屬檔名，系統能自動管控，檔

名一經建立後，無重複之虞。 

(6) 系統介面具備設定違規舉發影像資料欄位：日期、時間、中文地點、速限(公里/

小時)、偵測車速(公里/小時)、偵測方向(來車或去車)、雷達偵測範圍等設定功

能。 

6. 系統應具備 WiFi 或藍芽傳輸功能。 

7. 控制主機可自動偵測現場環境亮度。 

8. 主機於開機後，可立即執行違規車輛拍照功能。 

9. 主機本體重量：不超過 10公斤。 

10. 在良好天候、車牌無污損、遮蔽、傾斜情況下，系統具有車輛車牌自動辨識功能，可

自動放大車牌照片(非人工點選合成)，供員警及違規駕駛人易於判讀。 

三、 數位彩色照相機： 

1. 相機畫素：2,400萬畫素(含)以上數位彩色照相機。 

2. 數位彩色照相機針對違規車輛，可拍攝 1或 2張違規影像。  

3. 數位彩色照相機拍攝之數位影像，違規車輛(含車牌號碼)及其週遭環境均應清晰可

見，不可模糊(日、夜間亦同)，色彩平衡及顯示其正確車身顏色、亮度及對比。 

4. 數位彩色照相機之違規影像，具備資料欄應顯示資訊：日期(年/月/日)、時間(時/

分/秒)、偵測車速(公里/小時)、偵測方向(車頭或車尾)、速限、地點、違規案號、

合格證號、主機序號。以上資料應與違規車輛同時被拍攝在同一張違規影像上，所

拍攝的違規影像結合違規情況及違規資訊。 

四、 觸控顯示器： 

1. 系統具備彩色顯示器可清楚顯示各項操作、舉發及訊息狀態，方便操作者快速使用功

能選單。 

2. 顯示器：中文化操作彩色介面。 

3. 顯示器尺寸：對角線 7吋(含)以上。 

4. 解析度：800 × 600（含）以上。 

五、 內建磷酸鐵鋰電池： 

1. 正極材料須為磷酸鐵鋰（LiFePO4），單體額定電壓為 3.2V。 

2. 電池電壓：12V。 

3. 電池容量：10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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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充電式電池，因應機動勤務便捷使用，無需外接電源。 

5. 具有 BMS電源管理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六、 閃光燈： 

1. 系統備有閃光燈模組，於夜間拍攝時輔助使用。 

2. 功率：400瓦/秒(含)以上。 

3. 閃光燈具測試功能可供現場測試閃光燈功能正常與否。 

4. 閃光燈可與主機同步連線無須外加電力設備。 

5. 當環境亮度低於控制主機設定值時，系統可自動啟動閃光燈進行補光。 

6. 當閃光燈功能啟用時，系統自動停止拍攝來向(車頭)之違規車輛，以確保行車安全。 

七、 移動式三腳架： 

1. 材質：鋁合金或碳纖維。 

2. 具有氣泡水準儀(供水平調整)。 

3. 具有高低調整與鎖定功能。 

八、 系統作業軟體： 

        作業軟體應具備以下幾項功能選單，協助執勤人員迅速操作修改系統執勤狀態，俾因應勤

務特性。 

1. 作業軟體選單應可設定：雷達(方向、靈敏度)、違規地點(各項資料欄位新增/修正)、

違規照片下載、違規影像(可瀏覽每個案件)等系統設置。 

2. 違規影像可經由 WiFi無線傳輸或儲存媒介(例如隨身硬碟)下載，可瀏覽影像或下載

影像。 

3. 系統具備開啟讀取違規資料與影像之功能。 

九、 內建 WiFi模組。 

十、 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 

設備需增設 1組移動式警告標誌牌，其規格、內容由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牌面並黏貼高

強級(含)以上反光貼紙。 

肆、特別規範 : 

一、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

截止期限前提供樣機組件(包含:貳、配備組成：一、雷達測速感應器二、工業控制主機三、

數位彩色照相機四、觸控顯示器五、閃光燈六、磷酸鐵鋰電池八、系統作業軟體;並確認

設備可正常開啟介面)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

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投標組別、項次及投標樣機型

號等文字(如為同一機型多功能樣機，可於箱外黏貼標籤註明，該樣機組件欲投標之各組

別、項次等)，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所投之標單視同無效(樣

機於開標當日經洽辦機關審查完竣且就該樣機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廠商簽收領回，如投標

廠商未出席或出席廠商應領回而無故不領回者，臺灣銀行採購部不負保管之責，經臺灣銀

行採購部函文廠商限期領回樣機，逾期不領回者，視同放棄，臺灣銀行採購部有權逕行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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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日間及夜間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三、標廠商所交貨時之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照

相式雷達檢定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 

四、如訂購機關非執法使用，需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告。 

五、廠商交貨時應檢附原廠代理或經銷證明書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度量衡業許可執照:「雷達

測速儀」製造業證明文件，內容需述明廠商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具有代理銷售、維保、校

正等（外文應逐條譯為中文）或由製造商出具出廠證明書，且述明全套設備均為民國 114

年 1 月 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若為進口貨，則須另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經銷授

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六、廠商應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修。 

七、如應辦理雷達頻率指配、架設許可證等各種申請或審驗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八、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 

九、廠商提供軟體光碟應提供永久有效安裝序號及密碼，無需經廠商透過遠端操作或提供新序

號及密碼後始能安裝使用，其軟體授權期限應永久有效，並於交貨時檢附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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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組 非線圈式闖紅燈測速數位照相設備 

第 1~2項:非線圈式闖紅燈暨測速(雷達)數位照相設備 

壹、設備組件 : 

一、 闖紅燈感應器。 

二、 雷達測速感應器。 

三、 工業電腦主機。 

四、 數位彩色照相機。 

五、 閃光燈。 

六、 操作顯示器。 

七、 後端作業軟體。 

八、 連拍或錄影舉證系統。 

九、 保護箱及升降桿。 

十、 警告標誌牌。 

十一、 網路回傳設備。 

十二、 64GB(含)以上活動儲存裝置【可依採購單位需求選擇64GB(1個)或32GB(2個)或16GB(4

個)】。 

貳、組件規格 : 

一、闖紅燈感應器 : 

1. 採用雷達或雷射或視頻影像或複合式感應技術，以多車道偵測或複合式偵測舉發監

控，針對單一車道違規舉發監控，無須切割路面埋設感應線圈。 

2. 可偵測闖紅燈或紅燈越線或違規左/右轉等違規車輛。 

3. 在多車道道路，可同時偵測 3個(含)以上車道闖紅燈違規車輛。 

二、雷達測速感應器 : 

1. 發射頻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頻率。 

2. 發射角度：水平波束寬度-3 dB（半功率點）處 6度（含）以下。 

3. 連續偵測：每秒 2次（含）以上違規事件。 

4. 速度範圍：25〜199公里／小時。 

5. 準確度：需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施檢規範。 

6. 雷達可選擇偵測遠離車(去車)及接近車(來車)車速或同時偵測雙向車流。 

三、工業電腦主機 : 

1. 控制主機應提供 DDR4記憶體 8G（含）以上。 

2. 主機應為機匣式設計一體成型，可直接抽取使用。 

3. 照相機及閃光燈為內置式設計，方便操作。 

4. 主機應具備偵測錯誤功能，確保主要元件功能正常。 

5. 中文操作顯示器為內建或外接式。 

6. 應具有中文資料欄可供設定及選擇。 

7. 應可預先輸入中文地點資料庫，可隨時增添、刪除資料內容而無需變更軟、硬體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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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8. 系統應能每日自動儲存當日所有違規資料於儲存設備中，並可隨時讀取或下載至影像

處理中心。 

9. 主機應能自動儲存每一違規個案專屬檔名，檔名一經建立後，系統應能自動管控，無

重複使用之虞。 

10. 應設有密碼防護功能，非特定人員無法任意修改系統設定參數。 

11. 所有操作選項一經設定後，系統便應自動運作且所有已設定參數不得因斷電而消失，

於供電後自動運作執行違規取締功能。 

12. 控制主機應提供固態硬碟(SSD) 1TB（含）以上供作業系統及違規影像儲存使用，以

提升系統整體效能。 

13. 當違規事件發生時，可自動產生「違規影像」及「錄影檔（或連拍檔）」，並以專用檔

案格式儲存。 

14. 控制主機可自動偵測現場環境亮度。 

四、數位彩色照相機 : 

1. 畫素：2000萬（含）以上。 

2. 於超速時可拍 1 張相片。於闖紅燈時可拍攝 2張相片，並可設定拍照間隔時間。 

3. 連續拍攝：每秒 2張以上。 

4. 相機應可搭配多種標準鏡頭，更換容易及操作方便，鏡頭應具有自動固定對焦功能。 

5. 違規資料欄應顯示所有以下違規資訊： 

  闖紅燈資料欄                 超速資料欄 

➢ 日期(年/月/日) ➢ 日期(年/月/日) 

➢ 時間(時/分/秒) ➢ 時間(時/分/秒) 

➢ 主機器號 ➢ 主機器號 

➢ 車道別 ➢ 速度 

➢ 地點 ➢ 地點 

➢ 道路速限 ➢ 道路速限 

➢ 案號 ➢ 案號 

➢ 紅燈時間 ➢ 路口代號 

➢ 黃燈時間 ➢ 合格證號 

➢ 間隔時間  

➢ 違規拍攝張數  

➢ 路口代號  

以上資料應與違規車輛同時被拍攝在同一張違規影像上。所拍攝的違規影像結合違規

情形及違規資訊，應以專用檔案格式予以儲存。 

五、閃光燈 : 

1. 功率：400瓦/秒(含)以上。 

2. 具有調整閃光燈亮度功能。 

3. 具有測試功能可供現場測試閃光燈功能正常與否。 

4. 當環境亮度低於控制主機設定值時，系統可自動啟動閃光燈進行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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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操作顯示器 : 

1. 中文化彩色界面。 

2. 顯示器尺寸：對角線 8吋(含)以上。 

3. 解析度：1024 × 768（含）以上。 

七、後端作業軟體 : 

1. 訊號輸出：違規影像應可經無線或有線傳輸，並以網路連結座連結，應可在任何狀態

下遙控監看偵測影像或下載影像。 

2. 使用原廠提供之遠端擷取影像軟體工具。 

3. 適用於微軟 Windows 10 專業版作業系統（含）以上或 LINUX系統等環境下操作。 

4. 該軟體可閱覽及改變設定並監看儲存資料。 

5. 後端作業軟體應可安裝供讀取違規資料，並提供瀏覽或解密相片功能。 

6. 傳輸系統平台支援有線或無線網路，進行檔案傳輸或連結影像資料。 

7. 資料保護：違規相片檔案需經保護，開啟違規相片必須使用原廠提供軟體才能正常開

啟。 

8. 密碼保護：對於進入軟體功能時，必須有密碼保護，防止未經授權人員操作軟體。 

9. 車牌放大：軟體可放大違規相片車牌，疊入相片適當位置，以利人員確認違規相片。 

八、 連拍或錄影舉證系統 : 

1. 系統可依需求設定舉證功能為連續拍攝或短片錄影模式，以提供違規車輛案件實際現

場佐證之用，且自動與違規照片儲存於違規照片同一資料夾內，並儲存在系統硬碟內

方便操作人員比對使用。 

2.舉證影像需具有與違規車輛照片時間同步之功能。 

3.舉證系統所產生之連續拍攝照片或短片錄影影片均為系統自動產生，非為操作人員自行

操作後製所得之照片或影片。 

九、保護箱暨升降桿安裝 : 

1. 保護箱需為雙層式(底部除外)，其外層與內層間隔不得少於 15 公釐(含) 以上，內部

為一體式(有散熱孔或散熱裝置)，外層以螺絲固定之，安裝於升降桿上。箱蓋為上下

或左右開啟式，且箱蓋須有外箱門鎖保護。 

2. 保護箱材料為厚度 1.5公釐(含)以上不銹鋼板並經烤漆處理。 

3. 雷達測速感應器、閃光燈及照相機視窗前應設有防護裝置。 

4. 保護箱測照角度可在旋轉軸內設定妥當並固定，但操作者無需工具可任意旋轉保護箱

旋轉軸，水平左右可各旋轉 180 度(含)以上，並不需更改線路且可隨時轉回原測照角

度，不需重新設定，在旋轉軸內應有卡榫供記憶測照角度位置。 

5. 升降桿需有效固定於地面，可升降保護箱，桿身須黏貼高強級(含)以上黃黑相間斜紋

反光貼紙，防止升降桿遭撞損。 

6. 升降桿內附操作拉桿、配重及直徑 4.5 公釐(含)以上鋼纜，升降桿可由機械、馬達或

電力控制升降。 

7. 保護箱與升降桿之間的旋轉鈕應製保護罩及安全鎖，須以專屬工具始可開啟保護罩，

升降桿本體厚應為 2.8公釐(含)以上鍍鋅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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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業電腦主機、數位彩色照相機、閃光燈、雷達測速感應器等均須置放於不銹鋼雙層

保護箱內。 

十、警告標誌牌(含施工安裝) :  

升降桿設置地點前，於一般道路應於 100公尺至 300公尺間適當位置處，設立高強級(含)

以上警告標誌牌 1 面，設置內容依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 

十一、網路回傳設備：網路路由器安裝及調整設定，並可將違規相片回傳。 

參、設備施工與安裝規範 : 

一、 廠商接到機關訂購通知後，應先行與訂購機關共同確認實際安裝地點。施工時保證依照相

關規定辦理。 

二、 施工現場交通疏導並放置施工告示牌及交通安全錐，所有現場施工人員均應穿著反光背

心。 

三、 本工程所需各種材料由廠商負責。 

四、 如有地下管線，則地下管線埋設部份應埋設黃色警示帶並照相存證。 

五、 廠商對工程應負一切安全責任，在本工程未驗收前，無論已完成之工作物或未施工之材

料，如有損壞或遺失，無論疏失所致，均由廠商負責。 

六、 廠商本工程於施工期間，應隨時清理現場保持整潔並於施工後負責恢復景觀。 

七、 本工程於施工期間，如有損壞他人財物或傷及人車者，廠商應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八、 電力申裝、電力公司線路補助費及代辦手續費均由廠商負擔；有線/無線 4G含以上申辦手

續費用皆由廠商負責。上述費用需包含道路挖掘申請費用。 

九、 廠商應於本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檢附相片存證。 

十、 電源應以地線或其他方式作雷擊保護。 

十一、 本案系統供給電源須由附近電源引接至控制箱，再由控制箱引接至偵測器及相關設

備，廠商必須負責配合調整電壓轉換並確認用電安全無虞；如現場無可供系統引接之電

源，廠商應依照電力公司裝置章程規定施工，相關申裝、代辦手續費、電力公司線路補助

費（一式約 5,500元）均由廠商負擔，並於交貨時檢附台電公司之線路補助費繳款收據或

台電公司之包燈新設登記單回條。如配合機關依據市區道路景觀設計規定，街道傢俱設施

採整合簡化及容易維護管理方式設計，則不在此限。 

十二、 本案驗收如因申裝台電電力供電或電信施工延誤時，承商應免費提供臨時電源或發電

機配合驗收，並須切結配合相關單位（如台電或電信公司等）完成電力或電信安裝及保證

正常運作。承商於履約期間如遭遇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承商之事由，承商得

以具文向機關單位辦理展延。 

肆、特別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

截止期限前提供樣機組件(包含:壹、設備組件：一、闖紅燈感應器二、雷達測速感應器三、

工業電腦主機四、數位彩色照相機五、閃光燈六、操作顯示器七、後端作業軟體;並提供

行動電源確認設備可正常開啟介面)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所提供

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名稱、投標組別、項次

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字(如為同一機型多功能樣機，可於箱外黏貼標籤註明，該樣機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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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投標之各組別、項次等)，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審查不合格者，所投之

標單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當日經洽辦機關審查完竣且就該樣機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廠商

簽收領回，如投標廠商未出席或出席廠商應領回而無故不領回者，臺灣銀行採購部不負保

管之責，經臺灣銀行採購部函文廠商限期領回樣機，逾期不領回者，視同放棄，臺灣銀行

採購部有權逕行處理)。 

二、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日間及夜間闖紅燈及測速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三、 得標廠商所交貨時之產品，如具有測速執法功能，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雷達測

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

由廠商負擔)，否則不予驗收。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

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告代替。 

四、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產品為民國114年1月1日(含)以後製造之新

品。若為進口貨，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經銷授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五、 得標廠商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

修。 

六、 如應辦理雷達頻率指配、架設許可證等各種申請或審驗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七、 建置地點：得標廠商需配合訂購機關通知地點建置，訂購機關保留最後更改權利。 

八、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 

九、 訂購機關得視需要選擇扣減項目：雷達測速感應器、固定式升降桿(含施工安裝)、保護箱

(含安裝)、警告標誌牌(含施工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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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項:高精度非線圈式闖紅燈暨測速(雷達)數位照相設備 

壹、設備組件 : 

一、 雙架構闖紅燈偵測感應器。 

二、 雷達測速感應器。 

三、 工業電腦主機。 

四、 數位彩色照相機。 

五、 閃光燈。 

六、 操作顯示器。 

七、 後端作業軟體。 

八、 連拍或錄影舉證系統。 

九、 保護箱及升降桿。 

十、 防破壞監控設備。 

十一、 警告標誌牌。 

十二、 網路回傳設備。 

十三、 64GB(含)以上活動儲存裝置【可依採購單位需求選擇64GB(1個)或32GB(2個)或16GB(4

個)】。 

貳、組件規格 : 

一、 雙架構闖紅燈偵測感應器 : 

1. 雙架構闖紅燈偵測感應器為採用 2組非侵入性複合式偵測器(無須切割路面埋設感應

線圈)，以多車道偵測或複合式偵測舉發監控，針對單一車道違規舉發監控。 

2. 可偵測闖紅燈或紅燈越線或違規左/右轉等違規車輛。 

3. 在多車道道路，可同時偵測 4個(含)以上車道闖紅燈違規車輛。 

二、 雷達測速感應器 : 

1. 發射頻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頻率。 

2. 發射角度：水平波束寬度-3 dB（半功率點）處 6度（含）以下。 

3. 連續偵測：每秒 2次（含）以上違規事件。 

4. 速度範圍：25〜199公里／小時。 

5. 準確度：需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雷達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施檢規範。 

6. 雷達可選擇偵測遠離車(去車)及接近車(來車)車速或同時偵測雙向車流。 

三、 工業電腦主機 : 

1. 控制主機應提供 DDR4記憶體 8G（含）以上。 

2. 主機應為機匣式設計一體成型，可直接抽取使用。 

3. 照相機及閃光燈為內置式設計，方便操作。 

4. 主機應具備偵測錯誤功能，確保主要元件功能正常。 

5. 中文操作顯示器為內建或外接式。 

6. 應具有中文資料欄可供設定及選擇。 

7. 應可預先輸入中文地點資料庫，可隨時增添、刪除資料內容而無需變更軟、硬體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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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8. 系統應能每日自動儲存當日所有違規資料於儲存設備中，並可隨時讀取或下載至影像

處理中心。 

9. 主機應能自動儲存每一違規個案專屬檔名，檔名一經建立後，系統應能自動管控，無

重複使用之虞。 

10. 應設有密碼防護功能，非特定人員無法任意修改系統設定參數。 

11. 所有操作選項一經設定後，系統便應自動運作且所有已設定參數不得因斷電而消失，

於供電後自動運作執行違規取締功能。 

12. 控制主機應提供固態硬碟(SSD) 1TB（含）以上供作業系統及違規影像儲存使用，以

提升系統整體效能。 

13. 當違規事件發生時，可自動產生「違規影像」及「錄影檔（或連拍檔）」，並以專用檔

案格式儲存。 

14. 控制主機可自動偵測現場環境亮度。 

四、 數位彩色照相機 : 

1. 畫素：2400萬（含）以上。 

2. 於超速時可拍 1 張相片。於闖紅燈時可拍攝 2張相片，並可設定拍照間隔時間。 

3. 連續拍攝：每秒 2張以上。 

4. 相機應可搭配多種標準鏡頭，更換容易及操作方便，鏡頭應具有自動固定對焦功能。 

5. 違規資料欄應顯示所有以下違規資訊： 

  闖紅燈資料欄                 超速資料欄 

➢ 日期(年/月/日) ➢ 日期(年/月/日) 

➢ 時間(時/分/秒) ➢ 時間(時/分/秒) 

➢ 主機器號 ➢ 主機器號 

➢ 車道別 ➢ 速度 

➢ 地點 ➢ 地點 

➢ 道路速限 ➢ 道路速限 

➢ 案號 ➢ 案號 

➢ 紅燈時間 ➢ 路口代號 

➢ 黃燈時間 ➢ 合格證號 

➢ 間隔時間  

➢ 違規拍攝張數  

➢ 路口代號  

以上資料應與違規車輛同時被拍攝在同一張違規影像上。所拍攝的違規影像結合違規

情形及違規資訊，應以專用檔案格式予以儲存。 

五、 閃光燈 : 

1. 功率：400瓦/秒(含)以上。 

2. 具有調整閃光燈亮度功能。 

3. 具有測試功能可供現場測試閃光燈功能正常與否。 

4. 當環境亮度低於控制主機設定值時，系統可自動啟動閃光燈進行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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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閃光燈功能啟用時，系統自動停止採證來向(車頭)之違規車輛，以確保行車安全。 

六、 操作顯示器 : 

1. 中文化彩色界面。 

2. 顯示器尺寸：對角線 8吋(含)以上。 

3. 解析度：1024 × 768（含）以上。 

七、 後端作業軟體 : 

1. 訊號輸出：違規影像應可經無線或有線傳輸，並以網路連結座連結，應可在任何狀態

下遙控監看偵測影像或下載影像。 

2. 使用原廠提供之遠端擷取影像軟體工具。 

3. 適用於微軟 Windows 10專業版作業系統（含）以上或 LINUX系統等環境下操作。 

4. 該軟體可閱覽及改變設定並監看儲存資料。 

5. 後端作業軟體應可安裝供讀取違規資料，並提供瀏覽或解密相片功能。 

6. 傳輸系統平台支援有線或無線網路，進行檔案傳輸或連結影像資料。 

7. 資料保護：違規相片檔案需經保護，開啟違規相片必須使用原廠提供軟體才能正常開

啟。 

8. 密碼保護：對於進入軟體功能時，必須有密碼保護，防止未經授權人員操作軟體。 

9. 車牌放大：軟體可放大違規相片車牌，疊入相片適當位置，以利人員確認違規相片。 

八、 連拍或錄影舉證系統 : 

1. 系統可依需求設定舉證功能為連續拍攝或短片錄影模式，以提供違規車輛案件實際現

場佐證之用，且自動與違規照片儲存於違規照片同一資料夾內，並儲存在系統硬碟內

方便操作人員比對使用。 

2.舉證影像需具有與違規車輛照片時間同步之功能。 

3.舉證系統所產生之連續拍攝照片或短片錄影影片均為系統自動產生，非為操作人員自行

操作後製所得之照片或影片。 

九、 保護箱暨升降桿安裝 : 

1. 保護箱需為雙層式(底部除外)，其外層與內層間隔不得少於 15 公釐(含) 以上，內部

為一體式(有散熱孔或散熱裝置)，外層以螺絲固定之，安裝於升降桿上。箱蓋為上下

或左右開啟式，且箱蓋須有外箱門鎖保護。 

2. 保護箱材料為厚度 1.5公釐(含)以上不銹鋼板並經烤漆處理。 

3. 雷達測速感應器、閃光燈及照相機視窗前應設有防護裝置。 

4. 保護箱測照角度可在旋轉軸內設定妥當並固定，但操作者無需工具可任意旋轉保護箱

旋轉軸，水平左右可各旋轉 180 度(含)以上，並不需更改線路且可隨時轉回原測照角

度，不需重新設定，在旋轉軸內應有卡榫供記憶測照角度位置。 

5. 升降桿需有效固定於地面，可升降保護箱，桿身須黏貼高強級(含)以上黃黑相間斜紋

反光貼紙，防止升降桿遭撞損。 

6. 升降桿內附操作拉桿、配重及直徑 4.5 公釐(含)以上鋼纜，升降桿可由機械、馬達或

電力控制升降。 

7. 保護箱與升降桿之間的旋轉鈕應製保護罩及安全鎖，須以專屬工具始可開啟保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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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桿本體厚應為 2.8公釐(含)以上鍍鋅材質。 

8. 工業電腦主機、數位彩色照相機、閃光燈、雷達測速感應器等均須置放於不銹鋼雙層

保護箱內。 

十、 防破壞監控設備(含施工安裝) :  

1. 日夜兩用型彩色球型攝影機。 

2. 內建 18倍(含)以上光學縮放自動對焦鏡頭。 

3. 需具有左右/上下/縮放控制功能。 

4. 具備日夜兩用自動切換功能。 

5. 攝像元件 1/4 吋以上 CCD。 

6. 縮放鏡頭最大光圈值優(含)於 F1.8以下。 

7. 電子快門至少包含：1/100-1/10000 sec。 

8. 可設定逆光補償、曝光、自動白平衡等功能。 

9. 在環境溫度 0℃〜50℃間可以運作正常。 

10. 具有網路型錄放影機並內建 1TB (含)以上儲存硬碟供攝影機影像儲存、調閱。 

十一、 警告標誌牌(含施工安裝) :  

升降桿設置地點前，於一般道路應於 100公尺至 300公尺間適當位置處，設立高強級(含)

以上警告標誌牌 1 面，設置內容依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 

十二、 網路回傳設備：網路路由器安裝及調整設定，並可將違規相片回傳。 

參、設備施工與安裝規範 : 

一、 廠商接到機關訂購通知後，應先行與訂購機關共同確認實際安裝地點。施工時保證依照

相關規定辦理。 

二、 施工現場交通疏導並放置施工告示牌及交通安全錐，所有現場施工人員均應穿著反光背

心。 

三、 本工程所需各種材料由廠商負責。 

四、 如有地下管線，則地下管線埋設部份應埋設黃色警示帶並照相存證。 

五、 廠商對工程應負一切安全責任，在本工程未驗收前，無論已完成之工作物或未施工之材

料，如有損壞或遺失，無論疏失所致，均由廠商負責。 

六、 廠商本工程於施工期間，應隨時清理現場保持整潔並於施工後負責恢復景觀。 

七、 本工程於施工期間，如有損壞他人財物或傷及人車者，廠商應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八、 電力申裝、電力公司線路補助費及代辦手續費均由廠商負擔；有線/無線 4G 含以上申辦

手續費用皆由廠商負責。上述費用需包含道路挖掘申請費用。 

九、 廠商應於本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檢附相片存證。 

十、 電源應以地線或其他方式作雷擊保護。 

十一、 本案系統供給電源須由附近電源引接至控制箱，再由控制箱引接至偵測器及相關設

備，廠商必須負責配合調整電壓轉換並確認用電安全無虞；如現場無可供系統引接之電

源，廠商應依照電力公司裝置章程規定施工，相關申裝、代辦手續費、電力公司線路補

助費（一式約 5,500 元）均由廠商負擔，並於交貨時檢附台電公司之線路補助費繳款收

據或台電公司之包燈新設登記單回條。如配合機關依據市區道路景觀設計規定，街道傢

俱設施採整合簡化及容易維護管理方式設計，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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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本案驗收如因申裝台電電力供電或電信施工延誤時，承商應免費提供臨時電源或發電

機配合驗收，並須切結配合相關單位（如台電或電信公司等）完成電力或電信安裝及保

證正常運作。承商於履約期間如遭遇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承商之事由，承

商得以具文向機關單位辦理展延。 

肆、特別規範 : 

一、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型錄並以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

標截止期限前提供樣機組件(包含:壹、設備組件：一、雙架構闖紅燈偵測感應器二、雷

達測速感應器三、工業電腦主機四、數位彩色照相機五、閃光燈六、操作顯示器七、後

端作業軟體;並提供行動電源確認設備可正常開啟介面)送達臺灣銀行採購部以供資格審

查，投標廠商所提供樣機應妥適包裝置於紙箱或適當容器，箱外黏貼標籤註明投標廠商

名稱、投標組別、項次及投標樣機型號等文字(如為同一機型多功能樣機，可於箱外黏貼

標籤註明，該樣機組件欲投標之各組別、項次等)，投標廠商未提供樣機或所提供樣機經

審查不合格者，所投之標單視同無效(樣機於開標當日經洽辦機關審查完竣且就該樣機無

待解決事項後，由廠商簽收領回，如投標廠商未出席或出席廠商應領回而無故不領回者，

臺灣銀行採購部不負保管之責，經臺灣銀行採購部函文廠商限期領回樣機，逾期不領回

者，視同放棄，臺灣銀行採購部有權逕行處理)。 

二、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日間及夜間闖紅燈及測速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三、 得標廠商所交貨時之產品，如具有測速執法功能，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雷達測

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並檢附所取得之一機一證「檢定合格證書」正本(費用

由廠商負擔)，否則不予驗收。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

則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告代替。 

四、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出廠證明文件，證明產品為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製造之

新品。若為進口貨，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經銷授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五、 得標廠商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

修。 

六、 如應辦理雷達頻率指配、架設許可證等各種申請或審驗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七、 建置地點：得標廠商需配合訂購機關通知地點建置，訂購機關保留最後更改權利。 

八、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1本。 

九、 訂購機關得視需要選擇扣減項目：雷達測速感應器、固定式升降桿(含施工安裝)、保護

箱(含安裝)、警告標誌牌(含施工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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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組 雷射測速照相設備 

第 1~2項: 手持式雷射測速錄影照相設備 
壹、功能需求： 

⚫ 手持式雷射測速設備、攝錄影設備及資料儲存設備須為整合為一體(非另外懸掛加裝），須使

用內部儲存裝置或記憶卡儲存違規影像資料，資料須有加密保護措施以避免任意修改及刪

除。 

⚫ 使用不可見雷射光脈衝、對人眼無害之雷射，須符合 IEC 60825 Class 1 或 FDA Class 1

或 EN60825-1等級。 

⚫ 拍攝違規影像須具有瞄準點標示。 

⚫ 可立即在設備之顯示幕觀看影像，亦可與電腦傳輸下載，以利列印違規照片逕行舉發。 

⚫ 需有模式切換功能，至少包含測速模式、錄影模式等功能。 

⚫ 設備可手持或架設於三腳架上操作，三腳架並可架設於道路上操作。 

⚫ 拍攝之違規照片及動態影像應須使用原廠軟體才能下載違規檔案，避免遭隨意變更竄改。 

貳、規格要求： 

一、 設備須符合 IP55（含）以上防水防塵等級。 

二、 設備瞄準鏡須具瞄準點，以便於瞄準車輛。 

三、 具有抬頭顯示幕，且於陽光下仍可瞄準使用。 

四、 可設定日期（年/月/日）、時間（時/分/秒）、速限、取締車速、操作者代號、違規地點、

檢定合格證號，偵測到目標車輛時應有特定響聲。 

五、 違規相片需可顯示拍攝日期、時間、速限、速度【公里/小時（km/h）】、操作者代號、

違規地點、儀器序號、檢定合格證號及距離等資訊。 

六、 錄影儲存每秒達到 20幀（含）以上。 

七、 照相感光元件解析度須達 200萬畫素（含）以上或攝影感光元件解析度須達 40萬畫素（含）

以上。 

八、 使用 30GB（含）以上內部儲存裝置或抽取式記憶卡供儲存作業系統及違規影像資料。 

九、 使用 2.5吋（含）以上彩色觸控式螢幕。 

十、 測速範圍：至少應涵蓋 16到 300公里/小時（km/h），且具備辨識來車或去車之方向鑑別

功能。 

十一、 測量之距離範圍：20~800公尺（含）以上。 

十二、 雷射測速單次量測時間：0.35秒（含）以內。 

十三、 電源：使用專用鋰電池，充電完成後至少可執勤使用 4小時（含）以上。 

十四、 重量：主機設備含電池≦2公斤（含）以內。 

十五、 每組手持式雷射測速錄影照相設備，包含保護箱 1組、三腳架 1組、充電電池 2組、背帶

1條、電池充電器 1個、點煙器充電線 1條、使用光碟 1片、正體中文操作手冊 2本、class10

記憶卡 2片（如主機設備使用記憶卡儲存資料者）。 

十六、 移動式三腳架規格： 

(一)手持式雷射測速錄影照相設備需可搭備裝置於三角架上使用，三角架材質為鋁合金或

不鏽鋼材質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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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支腳架具有各自獨立之二節式(含以上)調整與固定功能，完全展開後高度至少 120

公分(含) 以上。 

十七、 設備需隨附 1組移動式警告標誌牌，其規格、內容由各訂購機關需求訂定，牌面並黏貼

高強級(含)以上反光貼紙。 

參、特別規範： 

一、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須檢附該項設備產品型錄正本或影本供審查，如為外文型錄應逐條譯成

中文（正體字）述明相關功能說明，並檢附日間及夜間數位違規影像或相片各一張供審查。 

二、 交貨期限：自機關下訂之次工作日起算 90日曆天內送交指定處所。 

三、 交貨時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雷射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檢定合格，並

檢附合格證書（一機一證），檢定費用由廠商負擔，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機關執法使用，

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得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告代替。 

四、 廠商自驗收合格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無償換修。 

五、 廠商應提供書面證明：保證 2年內皆可通過標準檢驗局之檢定，如因雷射測速儀檢定檢查

技術規範改變需升級或更換零件才可通過檢定，其相關費用由廠商負責，及 5年內維修零

件取得不虞匱乏之證明。 

六、 廠商應檢附雷射測速儀器採證相片 2張(來向及去向)，證明儀器亦可輸出採證相片，作為

逕行舉發之用。 

七、 廠商提供軟體光碟應提供永久有效安裝序號及密碼，無需經廠商透過遠端操作或提供新序

號及密碼後始能安裝使用，並可支援電腦系統 WIN10(含)以上版本，其軟體授權期限應永

久有效，並於交貨時檢附授權書。 

八、 廠商須於驗收合格後，需免費配合訂購機關辦理教育訓練。 

九、 產品須為民國 114 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廠之產品，廠商交貨時須檢附出廠證明文件，若

產品為國外進口，需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經銷授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十、 訂購機關得視需要選擇扣減項目：移動式三腳架、移動式警告標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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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組 活動地秤設備 

第 1~2項: 活動地秤設備 

壹、性能規格要求： 

一、地秤組件含：每套地秤含測重磅片 2 片、處理單元（系統主機及熱感式或點

陣式列表機）、平衡毯 4組。 

二、每片測重磅片至少可以承載 500公斤至 15公噸。磅片須具備防水功能，其等

級應達 IP65(含)以上。 

三、地秤處理單元應為可攜式結構，LCD顯示器具有背光功能便於夜間使用，處理

單元使用內建充電電池，每一處理單元至少可以控制 2片地秤。 

四、地秤處理單元須可使用無線傳輸方式接收測重磅片偵測數值，傳輸距離至少

可達 10公尺(含)以上。 

五、平衡毯應為高強度耐壓材質，每片重量不可超過 25公斤。 

六、列表機具列印過磅單功能，列印內容至少應包含：型別、檢定合格號碼、輪

重、軸重、總重、日期、時間、測量序號、車牌號碼（登錄處）、駕駛人（簽

名處）、操作人（簽名處）及地點（登錄處）等資料。 

貳、機體規格要求 

一、磅片規格部分 ： 

（一）電源：可使用內建可充電式電池，並具備太陽能板充電功能可持續維持

電力運作，供員警出勤時之操作便利。 

（二）具備多種資料傳輸介面：包括 RS232或 USB或無線傳輸。 

（三）進位區段：50公斤。 

（四）準確度：須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衡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五）單一測重磅片重量不得超過 25公斤。 

（六）單一測重磅片厚度不得超過 25公釐。 

（七）輾越性：可經車輛輾越。 

（八）操作溫度：-10℃~60℃。 

（九）防水等級：IP65(含)以上。 

二、處理單元部分： 

（一）電源：內建可充電式電池。 

（二）顯示幕具備 LCD背光顯示，可於夜間判讀秤重數據。 

（三）可設定受檢車輛的軸數、核定總重量，並具自動換算超載重量及其超 

載百分比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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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傳輸介面：RS232或 USB或無線傳輸。 

三、備品組（附）件：廠商交貨時，應提供： 

（一）本器材使用熱感式或點陣式列表機使用列印耗材 10 組。 

（二）每套附中文使用手冊 2本。  

参、其他規範： 

一、廠商於投標時須檢附該項設備產品型錄正本或影本供審查，如為外文型錄應

逐條譯成正體中文述明相關功能說明。 

二、廠商應於交貨時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本案每一磅片交貨時產品應先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合格，並檢

附該年度所核發合格證書，檢定費用由廠商負擔，如訂購機關非屬警察

機關執法使用，前述之檢定合格證書得以檢附施檢單位所出具之測試報

告代替。 

      （二）產品須為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廠之產品，廠商交貨時須檢

附出廠證明文件，若產品為國外進口，需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代理或

經銷授權證明;否則不予驗收。 

三、交貨期限：自機關下訂之次工作日起算 90日曆天內送交指定處所。 

四、廠商須於驗收合格後，需免費配合訂購機關辦理教育訓練。 

五、廠商自驗收合格次日起提供保固 1年，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零配件損壞應 

    無償換修。 

 

 

 

 

 
 

 

 

 

 

 

 

 

 


	LP5_114032-0.pdf
	20.契約條款附件二採購規範OK.pdf

